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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 言 

1. 商标、工业品外观设计和地理标志法律常设委员会(下称“常设委员会”或“SCT”)于 2014 年 3

月 17日至 21日在日内瓦举行了第三十一届会议。 

2. WIPO 和/或保护工业产权巴黎联盟的下列成员国派代表出席了会议：阿根廷、阿拉伯联合酋长

国、埃及、埃塞俄比亚、爱尔兰、爱沙尼亚、安道尔、安哥拉、奥地利、澳大利亚、巴基斯坦、巴拉

圭、巴拿马、巴西、白俄罗斯、贝宁、波兰、布基纳法索、布隆迪、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大韩

民国、丹麦、德国、多哥、多米尼加共和国、俄罗斯联邦、厄瓜多尔、法国、菲律宾、刚果、哥伦比

亚、哥斯达黎加、格鲁吉亚、荷兰、加拿大、加纳、教廷、捷克共和国、津巴布韦、肯尼亚、拉脱维

亚、黎巴嫩、立陶宛、利比亚、联合王国、罗马尼亚、马达加斯加、马来西亚、毛里塔尼亚、美利坚

合众国、孟加拉国、秘鲁、摩尔多瓦共和国、摩洛哥、墨西哥、南非、挪威、葡萄牙、前南斯拉夫的

马其顿共和国、日本、瑞典、瑞士、萨尔瓦多、塞内加尔、沙特阿拉伯、斯里兰卡、斯洛文尼亚、泰

国、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土耳其、危地马拉、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乌克兰、西班牙、希

腊、新加坡、匈牙利、牙买加、亚美尼亚、也门、伊拉克、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以色列、意大利、

印度、印度尼西亚、智利、中国(88个)。欧洲联盟作为 SCT特别成员列席了会议。 

                                                
*
  本报告在 SCT 第三十二届会议上获得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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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以下政府间组织以观察员身份出席会议：非洲地区知识产权组织(ARIPO)、非洲联盟(AU)、比荷

卢知识产权组织(BOIP)、世界贸易组织(WTO)(4个)。 

4. 以下非政府组织的代表以观察员身份出席会议：美国知识产权法协会(AIPLA)、法国商标权与外

观设计权从业人协会(APRAM)、瑞士法语区知识产权协会(AROPI)、国际知识产权研究中心(CEIPI)、国

际保护知识产权协会(AIPPI)、国际工业产权事务律师联合会(FICPI)、国际商标协会(INTA)、日本专

利代理人协会(JPAA)、MARQUES(欧洲商标所有人协会)、国际地理标志网络组织(oriGIn)(10个)。 

5. 与会者名单载于本文件附件二。 

6. 秘书处注意到会上所作的发言，并已将其录制在磁带上。本报告根据所有发言对讨论进行了总

结。 

议程第 1项：会议开幕 

7.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总干事弗朗西斯·高锐先生宣布商标、工业品外观设计和地理标志法

律常设委员会(SCT)第三十一届会议开幕，并对与会者表示欢迎。 

8. Marcus Höpperger先生(WIPO)担任 SCT的秘书。 

议程第 2项：选举主席和两名副主席 

9. Adil El Maliki 先生(摩洛哥)当选委员会主席。Imre Gonda 先生(匈牙利)和 Günseli Güven 女

士(土耳其)当选副主席。 

议程第 3项：通过议程 

10. 巴西代表团代表发展议程集团(DAG)要求增加一个关于 SCT 对落实 WIPO 发展议程各项建议所作

贡献的新议程项目。该代表团指出，提出这项要求，是为了落实大会关于协调机制的决议，即：“责

成 WIPO 相关机构在提交大会的年度报告中，增加一段怎样为各项建议的落实作出贡献的说明”；以及

“责成 WIPO 相关机构查明将发展议程各项建议纳入其主流工作的方法并敦促各有关机构落实相应的建

议”。此外，该代表团忆及，这一要求与 WIPO各委员会的最佳做法一致。 

11. 日本代表团代表 B 集团支持增加这个新项目，但谅解是这不作为常设或永久议程项目，并将按

SCT 以前进行的那样进行。 

12. SCT 通过了经修订的议程草案(文件 SCT/30/1 Prov.2)，增加了一个项目，题为“SCT 对

落实 WIPO发展议程各项建议的贡献”。 

议程第 4项：通过第三十届会议报告草案 

13. SCT通过了第三十届会议的报告草案(文件 SCT/30/9 Pro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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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程第 5项：工业品外观设计 

一般性发言 

14. 肯尼亚代表团代表非洲集团表示，SCT 的重要议程之一就是分析关于外观设计注册程序的条文草

案和细则草案。代表团说，非洲集团希望建立满足其所有成员国需求的平衡的知识产权制度。此外，

该集团也认可知识产权能在应对其发展挑战方面发挥关键作用。为了让这一点变成现实，有必要平衡

权利人的需求和社会利益，这必须体现在准则制定工作中。该代表团说，所以，非洲集团决定参与该

进程，并希望 SCT 取得平衡的成果。该代表团指出，平衡的结果很关键，因为它能使该条约对发展中

国家和发达国家都有吸引力，允许它尽早生效。在这一点上，非洲集团感到遗憾，它谦卑地请求增加

一条关于实施拟议《外观设计法条约》(DLT)的技术援助的条款，未取得成果，SCT 过去几届会议和大

会对该请求进行了激烈的讨论。该集团还指出，虽然手续或程序条约不处理那些条约的实质性主题，

但它们的最终目标是要帮助实施具有实质性属性的条约。在这一点上，手续或程序条约具有协调作用，

意味着成员要想从这类条约受益，就必须将其系统和能力升级至差不多与其他成员同样的水平，确保

对程序的统一应用。此外，该代表团说，集团认为程序性条约缩小了发展中国家的政策空间，减少了

知识产权制度下根据本国需求和发展水平制定包括注册流程在内的国家知识产权制度的灵活性。该集

团强调，实施程序性条约成本高昂，尤其是对于那些没有现成制度或者必须要对其制度进行实质性调

整来保障条约无缝实施的国家而言。在这点上，该集团认为，对于发展中国家尤其是非洲的发展中国

家而言，向它们承诺适当的、足够的实施条约的技术援助很重要。非洲集团指出，虽然拟议的 DLT 将

在加入该条约的成员国生效，但还有一个事实是有些发展中国家正在计划加入 WTO。这其中就有一些

非洲国家，包括最不发达国家(LDC)，它们正在进行加入一些 WIPO 条约的磋商，这是某些 WTO 成员国

感兴趣的，是它们达成妥协的条件之一。此外，非洲集团认为，在它们与发达国家进行自由贸易协定

或经济伙伴协定的磋商时，发展中国家有时候被迫批准相关发达国家感兴趣的 WIPO 条约。该集团认为，

程序性条约的占比在提高，包括最近缔结的《WTO 贸易便利化协定》。这些条约整体来看带来了沉重

的负担，尤其是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因为它们不仅要履行 WIPO 协定规定的义务，还要履行它们加入

的其他条约的义务。此外，该集团认为，为了使制度便于管理，确保条约之间的内部平衡很重要，尤

其是程序性条约，因为它们的实施导致大量成本。该集团强调，有许多隐性成本，由于每个国家情况

独特，知识产权制度也处于不同发展水平，所以其中有一些没法考虑周全。总之，非洲集团强调，通

过拟议的 DLT 将要求发展中国家对其本国知识产权制度进行重大改变，这超出了单个国家实施条约的

能力。所以，非洲集团强烈表示，将有关技术援助的条文作为拟议条约的实质性规定的一部分更加合

适，因为这能带来平衡，从而确保加入该条约的成员国能够获得实施该条约所需的援助。 

15. 日本代表团代表 B 集团重申其非常重视委员会的工作。该代表团回顾道，2013 年 12 月召开的大

会特别会议几乎快要作出 2014 年召开通过 DLT 的外交会议的决定，它对巴西常驻使团 Marcelo Della 

Nina 先生的工作以及各成员国在那届会议期间作出的建设性贡献表示感谢。该代表团说，B 集团希望

在目前这届 SCT 整个会议期间继续保持已经表现出来的势头，希望委员会能够本着建设性的精神结束

这项工作。代表团强调，该集团一再强调，DLT 的案文即《工业品外观设计法律与实践—条文草案》

(文件 SCT/31/2)和《细则草案》(文件 SCT/31/3)将精简和加强外观设计注册手续和程序，作为回报，

这将使知识产权制体系用户受益，无论这些用户发展状态如何。该代表团强调，B 集团强烈认为，它

积极参与有关技术援助条款的工作，显示了对该进程的强有力的承诺，表明该集团重视将为实施条约

而提供的技术援助和能力建设工作。该代表团说，B 集团愿意本周继续有关技术援助条款可能内容的

讨论和工作。该代表团表示，已经完成的工作应当允许尽快进入下一阶段。该代表团强调，B 集团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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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备好进入下一阶段，即通过 DLT 的外交会议。该代表团表示，WIPO 的成员国有责任回应用户的期望

和需求，它们通过改进知识产权体系为 WIPO 的金融基础作出了重大贡献。代表团请委员会在磋商过程

中牢记上述原则。此外，该代表团表示，技术援助问题不应当阻止委员会将成熟的案文提交给外交会

议。由于该问题而推迟作出决定将会推迟知识产权体系用户的利益。日本代表团代表 B 集团表示完全

支持主席，并承诺将在本届 SCT会议期间本着建设性的精神开展工作。 

16. 白俄罗斯代表团代表中亚、高加索和东欧国家集团(CACEEC)的国家表示希望充分利用本届会议

的时间开展实质性讨论。该代表团表示，本届会议很重要，因为它将决定委员会推动进展、解决矛盾

和程序性问题并取得积极成果的能力。该代表团表示，2013 年大会期间的许多会议未能就召开外交会

议和该条约达成一致，它深感失望。该代表团表示，委员会必须作出努力，以在该问题上达成一致。

该代表团还希望，SCT的工作能够带来实质性成果，向大会建议召开有关本主题的外交会议。 

17. 孟加拉国代表团代表亚洲及太平洋集团表示，该集团承诺向前推动 SCT 的工作，SCT 是 WIPO 最

重要的委员会之一。该代表团感谢秘书处提供了管理和后勤方面的支持，并为会议准备了文件。该代

表团说，亚洲及太平洋集团的成员们认为，委员会迄今为止完成的关于拟议 DLT 的工作应当构成磋商

的基础。该代表团回顾道，大会第二十三届特别会议授权委员会继续向前推进其工作，提供有关技术

援助和能力建设尤其是使最不发达国家能够实施未来 DLT 的恰当条款，以便收录关于工业品外观设计

的条约最好的提案。该代表团敦促 SCT 考虑 WIPO各成员国的不同发展水平，拟定出一份体现所有成员

国利益的包容性的条约草案。亚洲及太平洋集团还认为，拟议条约的实施将极有可能导致国家法律和

实践的一些变化。因此，构建新的基础设施以处理更多的申请、开展国家能力建设以管理日益增长的

申请、发展法律技能以及培训将需要大量技术援助。该代表团回顾了欧洲联盟代表团、非洲集团和大

韩民国代表团提交的提案，这些提案都表明了在拟议条约的实施过程中开展技术援助的重要性。该代

表团表示，缺少关于技术援助的明确条款可能会阻止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加入该条约。亚洲及

太平洋集团更希望有一条明确关于技术援助的条款，回应总干事表达的观点，它认为机会并不常有，

所有相关方应该努力在这个问题上达成一致。该代表团认为，国家的灵活性是必不可少的，DLT 中应

当允许。此外，该代表团认可并感谢俄罗斯联邦建议承办外交会议。关于国名保护问题，该代表团感

谢秘书处整理了研究报告。该代表团注意到，这份报告中有一些重要成果，它希望继续有关加强国名

保护问题的讨论。关于美利坚合众国有关委员会地理标志未来项目的提案，该代表团表示，亚洲及太

平洋集团的成员还处在审查该提案的阶段，一旦完成审查，它们将回复委员会。总之，该集团表示，

亚洲及太平洋集团的成员将积极参与议程上所有问题的讨论，部分成员将会就特定问题发言。 

18. 捷克共和国代表团代表中欧和波罗的海国家集团(CEBS)感谢秘书处为本届会议准备了文件，尤

其是分别关于《工业品外观设计法律与实践—条文草案》和《细则草案》的文件 SCT/31/2 和文件

SCT/31/3。该代表团说，CEBS 集团坚决相信 SCT 能够完成大会交给它的任务，成功完成 DLT 的基础提

案。CEBS 集团认为这项工作及其成果是一个优先事项。该代表团表示，CEBS 集团对委员会迄今为止完

成的宝贵工作表示赞赏。该代表团认为，条文草案和细则草案在技术上已经成熟，为实现使工业品外

观设计的手续和程序近似并简化迈出了重要一步。该代表团表达了 CEBS 集团的承诺，希望在本届会议

结束时就向即将到来的大会特别会议建议尽快决定召开外交会议达成一致。该代表团表示，该集团承

诺将参与有关 DLT 问题的建设性和决定性的讨论。在国名问题上，捷克共和国代表团表示，CEBS 集团

愿意继续讨论，希望达成一致，形成可接受的工作方案。该代表团希望本届会议富有成效。 

19. 乌拉圭代表团代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国家集团(GRULAC)发言，它感谢秘书处编拟了供委员

会审议的文件，尤其是关于工业品外观设计法律和实践的文件(文件 SCT/31/2 和 SCT/31/3)。该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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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可未来条约对所有成员国的潜在效益，敦促委员会考虑不同国家的不同发展水平以及不同国家的不

同现状。该集团重申案文中需要包含确保向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提供技术援助和国家机构能力

建设的规定，不管采用什么形式。该代表团说，该集团还希望五月份召开的大会特别会议就 2014 年建

议召开通过条约的大会达成一致。关于国名保护的议程，GRULAC 回顾道，国名可以为国家品牌建设计

划提供宝贵的机遇，后者能够通过商标的使用带来价值，对于发展中国家尤其如此。该代表团表示，

在委员会第二十九届会议上，秘书处提交了一份研究报告(文件 SCT/29/5)，该报告表明，没有现成的

对国名的一致保护。GRULAC 回顾道，委员会在其第三十届会议期间决定继续关于该问题的工作，并呼

吁所有代表团向秘书处提交书面提案。因此，一份关于保护国名防止其作为商标注册和使用问题的可

能的联合建议案文草案(文件 SCT/31/4)提交给了委员会。该提案可以在商标的审查、注册和使用中指

导成员国，促进一致、全面的国名保护。在这一点上，GRULAC 重申其支持有关国名保护的讨论，支持

继续开展此项工作。该代表团重申，GRULAC承诺全力支持本届会议取得成功。 

20. 中国代表团感谢秘书处积极推动关于 DLT 的讨论，建议 SCT 尽快就尚未形成一致意见的条款达

成一致。该代表团说，委员会应当寻找更多灵活的方法，并表示，SCT 应当为五月份的大会特别会议

作出本年度召开外交会议的决定创造积极的环境。 

21. 欧洲联盟代表团代表其成员国表示支持成功结束关于外观设计法律程序条约的工作，为作出

2014 年底召开外交会议的决定铺平道路。该代表团表示，该目标应当是本届会议的优先事项。代表团

希望感谢 WIPO 秘书处为会议进行的准备工作，尤其是关于工作文件 SCT/31/2和 SCT/31/3即《工业品

外观设计法律与实践—条文草案》和《细则草案》的准备工作。该代表团强调，统一和简化外观设计

注册程序对所有用户具有巨大重要性和附加值，尤其是对中小企业(SME)而言，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

的经济发展驱动力是近似的。该代表团表示，SCT 过去几年的工作现在取得了成果，它希望尽快进入

下一阶段。正如在委员会前几届会议期间所述，代表团强调，条文草案和细则草案在技术上已经成熟，

为实现使工业品外观设计的手续和程序近似并简化迈出了重要一步。条文草案和细则草案对于建立动

态、灵活的框架也是适当的，能够制定外观设计法律,能够跟上未来技术、社会经济和文化的改变。因

此，欧洲联盟及其成员国呼吁所有成员国秉诚行事，认定本委员会的工作已经可以提交至外交会议。

该代表团希望 SCT 明确、清楚地向五月份即将到来的大会特别会议建议马上召开外交会议，以此结束

本委员会关于 DLT 的工作。 

22. 大韩民国代表团回顾了委员会迄今为止取得的重要成就。该代表团认为，有关经修订的条文草

案和细则草案的讨论需要 SCT 全体成员的承诺、合作与贡献。2013 年版的《世界知识产权指标》表明，

2011 年全球工业品外观设计申请增长 17%，高于同期专利申请 9%的增长率和商标申请 6%的增长率。尤

其是，中低收入国家的申请平均占全球所有知识产权申请的 65%。与之相反，大多数专利申请行为在

高收入国家有所增长。这个数据表明，工业品外观设计对于推动企业竞争和制定国家知识产权战略而

言已变得非常重要，无论国家的经济水平如何。该代表团认为，本条约将使工业品外观设计体系更易

于使用，将通过使工业品外观设计的知识产权流程更加清晰、简单而有利于推动强劲的经济发展和创

新。此外，该代表团强调，由于各成员国的建设性对话和合作精神，技术援助问题应当在 SCT 第三十

届会议和 2013 年 12 月的大会特别会议期间达成一致。该代表团希望在目前整个第三十一届会议期间

保持这种精神，它希望在五月份即将到来的 WIPO 大会特别会议上敲定召开通过条约的外交会议的计划。

另外，该代表团对牙买加代表团提议的关于国名的联合建议表示赞赏。秘书处开展的研究和调查显示，

大多数成员国采取多种关于商标的国名保护方法。该代表团对于讨论这些问题持开放态度。关于美利

坚合众国代表团提议的有关地理标志的讨论，该代表团认为，对于负责地理标志事务的委员会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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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有关不属于里斯本协定修订进程的事务的问题很有价值。该代表团的观点是，在关于国际地理标

志申请体系的可行性研究中纳入世界各地复杂的地理标志制度非常有益。最后，该代表团强调其对于

完成有关 DLT的讨论以及就条约的通过达成完全一致的承诺。 

23. 巴西代表团表示，委员会在 DLT 的磋商中取得了重大进展。该代表团指出，虽然仍然还有一些

基本问题有待解决，但是委员会正在向前推动这一进程。该代表团表示，巴西已准备好建设性地参与

审查所有备选方案，确定提交的案文，它提醒道，本委员会以及其他委员会的工作应当遵循发展议程

的建议。该代表团强调，DLT 的磋商尤其与发展议程的建议 15 和建议 21 相关。该代表团表示，过去

几届会议有关 DLT 的大量工作和讨论，尤其是它对某些条款提出的评论意见将会对巴西知识产权部门

的工作产生影响。因此，该代表团希望，在不对委员会讨论结果做出预判的情况下，这些考虑以及其

他代表团的考虑应当体现在案文中，以便最终草案具有包容性和透明性。该代表团还强调了关于技术

援助和合作的讨论的相关性。总之，该代表团强调，DLT 对于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最不发达国家的潜在

收益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关于有效援助的规定，它表示，这些国家加入期望的条约需要法律确定性，条

约案文是向其提供这种法律确定性的最佳途径。 

工业品外观设计法律和实践－条文草案和细则草案 

24. 讨论依据文件 SCT/31/2和 3进行。 

第 2条：本条约适用的申请和工业品外观设计 

25. 美利坚合众国代表团重申建议第(1)款最后加上“以及这些申请的分案申请”，就像脚注 1 中所

记录的那样。因为这种表述对于用户而言可以增加该规定的明确性。 

26. 主席总结说，将保留体现美利坚合众国代表团提议的脚注。 

第 4条：代理；送达地址或通信地址 

27. 日本代表团支持将第 4 条第(2)款(b)项括号中的文字写入文中，因为在第(b)项增加“注册人或

其他利害关系人”增加了 DLT 的用户友好性。该代表团指出，本讨论更多的是起草问题，它表示希望

第 4条第(2)款(b)项与《专利法条约》(PLT)的第 7条第(2)款(a)项一致，该项有同样的规定。 

28. 美利坚合众国代表团支持日本代表团所作的发言，它说，这个问题涉及起草的一致性，如果不

确定，可能给条约的实施带来负面影响。 

29. 俄罗斯联邦代表团支持日本代表团所作的发言，对本条的俄文版本作出了评论并建议了另外一

个翻译。 

30. 加拿大代表团同意日本代表团和美利坚合众国代表团所作的评论。 

31. 印度代表团提及脚注 8，它建议在第 4 条第(3)款“在其领土内”和“在该领土内有送达地址或

通信地址”之间增加“应当”一词(中文版为：将“须在”改为“应当在”，译者注)。这个修改可以

使该代表团删除其保留。 

32. 中国代表团建议在第 29条(“保留”)中列出该规定，以对本规定保留其立场。 



SCT/31/10 

第 7页 

 

 

33. 澳大利亚代表团注意到印度代表团的提议，它进一步建议将第 4 条第(3)款最后的“在该领土内”

改为“该缔约方所规定的领土”，和 PLT中使用的表述一样。 

34. 美利坚合众国代表团提醒道，此项工作的精神是要尽量最小化对条约的保留和例外，它鼓励所

有代表团提出它们可能有的任何问题，而将保留作为最后的手段，以避免淡化条约的风险。 

35. 以色列代表团要求解释第 4 条第(3)款和第 5 条之间是否矛盾，按照第 4 条第(3)款中所使用的

描述，作为获得申请日的一个条件，外国申请人须在其申请中填写当地的送达地址或通信地址。如果

是这样，该代表团想知道，是否会因为不能提供当地送达地址或通信地址而导致申请日被拒绝。 

36. 应以色列代表团的要求，秘书处指出，第 4 条和第 5 条之间不矛盾。第 5 条第(1)款(a)项第

(iv)目要求，为了获得申请日，须写明申请人或其代理人(如有)的联系方式，但并未提及当地、国内

或本国地址。 

37. 秘书处回复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关于送达地址或通信地址的法律含义的问题。秘书处回

顾道，说明 4.10 规定，由相应缔约方适用的法律决定何种地址构成通信地址或送达地址。 

38. 主席总结说，将去掉第 4 条第(2)款(b)项中的括号，并更正第 4 条第(2)款(b)项的俄文版

本。关于第 4 条第(3)款，主席总结说，将在“在其领土内”和“在该领土内”之间增加“应

当”一词(中文版为：将“须在”改为“应当在”，译者注)，并将“在该领土内”改为“该缔

约方所规定的领土”。最后，关于脚注 8，删除印度代表团的保留，维持中国代表团的保留。 

第 5条：申请日 

39. 日本代表团重申，对于进行外观设计实质性审查的国家而言，对产品的说明对于确定申请日的

保护范围是不可避免的。它引用了文件 SCT/19/6 中的统计数据，该文件表明，57%的国家要求提供对

产品的说明以获得申请日，该代表团很惊讶，对产品的说明被从第 5 条第(1)款(a)项中提出来，作为

准许的附加要求放在了第 5 条第(2)款方括号中。该代表团说，将对产品的要求保留在第 5 条第(1)款

非常重要，因为这个问题涉及形式要求的实质性内容。 

40. 欧洲联盟代表团代表其成员国表示，第 5 条很关键，因为该条规定了申请人需要提供哪些信息

来确保申请日。正如用户集团在前几届 SCT 会议上所指出的，大多数外观设计申请人，特别是中小企

业，有关知识产权体系的知识很少。该代表团高于一切的关切就是要确保在其他国家提交申请的申请

人可以容易地确保申请日。一旦确定了申请日期，可以给申请人时间去处理附加的当地要求，例如第

3 条中规定的要求。欧洲联盟代表团的观点是，确定申请日最简单的制度就是，不管适用的司法管辖

区是哪里，申请人需要满足的要求很少而且一致。它认为，第 5 条第(1)款规定的就是这种制度。该代

表团认为，那种要求申请人根据其提交申请的司法管辖区来判断是否需要满足附加要求的制度比较麻

烦，用户友好性较差，而且可能给申请人带来丧失其权利的风险。虽然该代表团对第 5 条第(2)款试图

协调某些缔约方的国家法律表示赞赏，但它指出，情况远不是那么理想。因此，该代表团敦促所有代

表团考虑国际体系的用户友好的目标，建议将第 5条第(2)款提及的附加要求从第 3条中删除。 

41. 美利坚合众国代表团说，虽然权利要求书是其实质审查体系的内容，用于理解申请的外观设计

是什么并确定权利，这与日本代表团所述的对产品的说明近似，但它支持以有关这些项目的声明为基

础的方式。然而，该代表团回顾道，申请日要求应当极为重要，以致于没有这些，主管局就不可能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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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谁”申请了“什么”，它认为费用的缴纳不符合第 5 条第(2)款的目的。因此，美利坚合众国代表

团建议从该规定中删除所需费用的缴纳。 

42. 格鲁吉亚代表团支持美利坚合众国代表团的提议，因为它认为，缴纳费用不应当作为确定申请

日的要求。 

43. FICPI 的代表强调，考虑到申请日的重要性，让用户易于确定申请日非常重要。从用户的角度来

说，像第 5 条第(1)款那样尽可能短的要求清单是合适的。该代表认为，没有必要像第 5 条第(2)款规

定的那样由缔约方选择规定附加的要求，尤其是对缴纳费用的要求。FICPI 的代表提及 WIPO 总干事在

本届 SCT 会议上所作的发言，回顾道，本条约的目的是要建立关于外观设计申请最佳做法的国际标

准，而不是要使各国法律近似。 

44. 大韩民国代表团表示支持日本代表团所作的发言，并指出缔约方难以改变其法律，它说，第 5

条第(2)款对于保持关于申请日的灵活性很有必要。 

45. 智利代表团说，包含第 5 条第(2)款对于使主管局可能规定附加要求有必要。该代表团进一步表

示，也有必要包含第(2)款的(c)项。 

46. 中国代表团支持第 5 条的表述，这给缔约方更多的灵活性空间。该代表团指出，表述中应当考

虑对第 4条规定的强制代理的例外。 

47. 联合王国代表团回顾道，本条约旨在给国际外观设计注册体系带来一定程度的确定性，它强

调，获取申请日的要求应当要尽可能少，而且要在申请人的知识范围内。外观设计体系特殊的、非标

准化的内容在本条约中没有位置。代表团提及 WIPO总干事在本届 SCT 会议上所作的发言，指出该文件

旨在采用最佳做法。它认为，最佳做法要求最短的要求清单。第 5 条第(2)款的任何要求都不在申请人

的知识范围内。关于费用缴纳，该代表团注意到，算错了费用就意味着丧失了申请日，这对设计者来

说是灾难性的。至于其他信息，例如权利要求书，联合王国代表团指出，这可能是某些注册制度的一

部分，但它要弄清楚在每个不同的制度下权利要求书的含义是否完全相同。该代表团总结说，过多的

申请日要求意味着更多的申请人会丧失其权利。 

48. 加拿大代表团支持美利坚合众国代表团和联合王国代表团所作的发言。 

49. 匈牙利代表团表示强烈支持联合王国所作的发言，因此，不支持纳入第 5条第(2)款。 

50. CEIPI 的代表表示支持联合王国代表团和 FICPI 的代表所作的发言，他说，清单越短，用户提交

外观设计申请就越容易。该代表指出，第(2)段的表述方式让人觉得这更像一个过渡性条款，因为如果

本款中的要求在成为条约缔约方的时候不适用，缔约方将不能适用这些要求。该代表进一步表示，应

当从第(2)款删除费用的缴纳，因为它与保护范围没有联系。 

51. INTA的代表完全赞成 CEIPI的代表所作的发言。 

52. 主席回应澳大利亚代表团要求解释的请求，关于第(2)款中费用缴纳，主席解释说，要将费用缴

纳作为申请日要求，需要满足两个条件：国家法律必须在该国成为条约缔约方之前规定了该要求，而

且必须声明。主席建议删除第(2)款(b)项(iv)目。 

53. 加拿大代表团支持主席的建议。 

54. 印度代表团和南非代表团指出，它们不同意删除第(2)款(b)项(iv)目，因为它们国家的法律要

求缴纳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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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美利坚合众国代表团解释说，按照其法律，费用不是必须在提交申请确定申请日的时候缴纳。

如果申请人未缴纳费用，申请将被宣告放弃。该代表团想知道这种制度是否可以被印度代表团和南非

代表团接受。该代表团还注意到，费用缴纳看起来具有行政属性，看起来没有实质理由要求这种提前

支付，以便理解外观设计是什么、谁提交了该申请。 

56. 南非代表团指出，根据其国内法，如果未随申请缴纳费用，不会分配申请号。 

57. 哥伦比亚代表团说，虽然哥伦比亚现行法现在要求缴纳费用才能给予申请日，但是它可以接受

不应将费用缴纳作为申请日要求的原则。 

58. 摩尔多瓦代表团回顾道，此项工作的目的是规定确定申请日的最小要求，以便知道“谁”申请

了“什么”。 

59. 主席总结说，第 5条将维持原状。 

第 6条：已公开情况下的申请宽限期 

60. 中国代表团提及脚注 12，它回顾道，它已经在 SCT 前几届会议上表明了对于宽限期的立场。该

代表团重申，宽限期是个实质性问题，因此极为重要，因为这涉及公共利益与权利持有人利益之间的

平衡。该代表团认为，过于宽泛的宽限期规定将会导致公众难以确定一个公开的外观设计是否已进入

公共领域，从而增加纠纷的可能性，并增加解决这些纠纷的社会成本。因此，这种状况有损公共利益

和权利持有人的利益。该代表团还指出，在 PLT 中没有关于宽限期的规定。为了尽快求同存异，该代

表团建议将这一项写入关于保留那条。 

61. 欧洲联盟代表团代表其成员国回顾道，SCT 前几届会议已经对第 6 条进行了广泛的讨论，该条本

身已经几乎被所有代表团所接受。关于中国代表团表达的保留，即限制宽限期仅适用于某些展览会和

会议上公开的外观设计以及未经申请人同意公开的外观设计，该代表团强调，这可能削弱统一的宽限

期规定的影响。在某个国家享有宽限期的申请人可能后来到中国申请时会发现他们受到了损害。这可

能导致的情况是，申请人只能在特定情况下享有宽限期，因此该规定的影响被削弱。 

62. 美利坚合众国代表团赞成欧洲联盟代表团所作的发言，它指出，第 29 条保留到目前为止没有内

容，现在甚至假定会有第 29 条的存在都为时过早。该代表团认为，第 29 条放在此处是为了占位，以

备不时之需，但它强烈认为这样的保留会严重淡化和削弱该规定的目的，这是条约草案的核心规定之

一。 

63. 主席总结说，将继续保持第 6条的脚注。 

第 9条：工业品外观设计的公布 

细则 6：关于公布的细则 

64. 美利坚合众国代表团提及脚注 13，它回顾说，它这条提议的目的是要在该规定中明确有不同的

法律来源。经过认真思考，该代表团认为案文的表述已足够灵活，足以解决它的关切，所以同意删除

该脚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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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日本代表团说，它对关于延迟公布的成功讨论表示赞赏。但是，该代表团表达了日本工业界尤

其是汽车工业界的关切，它鼓励 SCT 进一步加强该条款的用户友好性，建议从申请日而不从优先权日

开始计算延迟期限。 

66. 主席总结说，删除关于第 9条的脚注 13，继续保持关于细则 6的脚注 2. 

第 11条：续展 

67. 巴西代表团提及第 11 条第(1)款(b)项，它表示，续展费用的缴纳不应当理解为缩小国家要求缴

纳维持费的余地。 

第 12条：时限上的救济 

68. 印度代表团表示，它维持关于第(2)款的强制性的保留。 

69. 主席总结说，继续保持关于第 12条的脚注。 

第 13条：主管局认定申请人已给予应有注意或非申请人故意行为之后恢复权利 

70. 印度代表团表示它继续保持脚注 15中记录的保留。 

71. 日本代表团提及第(1)款中的表述“未能遵守的直接后果是申请人丧失对申请或注册的权利”，

建议增加一条类似于 PLT解释性说明 12.02的解释性说明。 

72. 澳大利亚代表团想知道，将第(1)款中的“应当”改为“可以”是否能够解决脚注中体现的印度

代表团的关切。 

73. 主席总结说，继续保持脚注 15 体现印度代表团的保留，增加一条说明来解释第 13 条第

(1)款中的“直接……丧失权利”。 

第 14条：更正或增加优先权要求；恢复优先权 

74. 印度代表团提及第 14 条第(2)款，它表示保持其已记录在脚注 17中的保留。 

75. 主席总结说，继续保持脚注 17体现印度代表团的保留。 

第 15条：请求登记许可证或担保权益 

第 16条：请求变更或撤销许可证或担保权益登记 

76. 巴西代表团解释说，(b)项中增加的表述引用了具体例子，旨在让本条更加清楚。 

77. 印度尼西亚代表团回顾说，该国国家法律要求许可双方根据竞争法和反垄断法提供信息。 

78. 美利坚合众国代表团表示理解巴西代表团和印度尼西亚代表团表达的关切，它认为说明 15.05

是解释性的，希望这条说明能满足它们的关切。该代表团认为，从起草的角度来说，加入括号中的文

字看起来是多余的，可能更多的不是解释而会导致混淆。因此，该代表团建议不考虑括号中的文字，

如果觉得不清楚，则进一步在说明中解释。 

79. 日本代表团支持巴西代表团的提议，建议第 10条增加一条类似于说明 15.05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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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加拿大代表团表示支持美利坚合众国代表团所作的发言。 

81. 日本代表团表示支持第 15 条第(7)款通过引述同条第(4)款(a)项第(ii)目规定了例外，建议在

第 16条第(3)款也规定同样的例外。 

82. 俄罗斯联邦代表团指出，第 16 条第(3)款中未引用第 15 条第(6)款，它说，如果某缔约方的适

用法律规定登记许可证或担保权益，它可能也需要规定变更或撤销上述登记的可能性。因此，该代表

团建议将第 16 条第(3)款中对第 15 条第(2)款至第(5)款的引用改为对第 15 条第(2)款至第(7)款的引

用。 

83. 主席总结说，将根据日本代表团和俄罗斯联邦代表团的提议修改第 16 条第(3)款中的引

用。 

第 17条：未进行许可证登记的后果 

84. 巴西代表团说，它赞成保留缔约方要求将许可证登记作为允许被许可人参加侵权诉讼的条件的

选择。 

85. 挪威代表团强调，删除“不”字(中文版为：将“不得”改为“可以”－译者注)会使第 2 段变

得多余，它表示支持保留“不”字(中文版为：继续采用“不得”一词－译者注)。 

86. 美利坚合众国代表团表示支持挪威代表团所作的发言，它建议去除本条中的括号，使其与《新

加坡条约》一致。 

87. 澳大利亚代表团和加拿大代表团赞成挪威代表团和美利坚合众国代表团所作的发言。 

88. 日本代表团支持本着统一和用户友好的精神，去除第 17 条第(2)款中的括号，保留“不”字(中

文版为：继续采用“不得”一词－译者注)。该代表团倾向于不要规定涉及司法程序或任何其他类似行

为和条件的条款，因为众所周知 DLT不涵盖那些程序。 

89. 巴基斯坦代表团支持删除“不”字的选择(中文版为：采用“可以”一词－译者注)。 

90. 联合王国代表团注意到，如果从该条删除“不”字(中文版为：采用“可以”一词－译者注)，

整款都可以被删掉，因为该款没有作用了。 

91. 新加坡代表团说，它认为一条与 STLT 相应规定完全相同的规定会有价值，因为这让申请人对于

如何处理不同类型知识产权的许可问题有了一致而且清楚的认识。 

92. CEIPI 的代表赞成新加坡代表团的意见，他不理解为什么关于工业品外观设计许可的细则要与关

于商标许可的细则不同。这种差异可能会给用户造成混淆。 

93. 智利代表团赞成巴西代表团和巴基斯坦代表团关于删除“不”字(中文版为：采用“可以”一词

－译者注)的发言，它指出，《新加坡条约》第 29条第(4)款允许各缔约方对该问题作出保留。 

94. 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代表团想知道是否可以通过将第 17 条第(2)款中的“不得”改为

“能”来解决这个问题，这会给各缔约方更多灵活性。 

95. 主席指出，部分代表团支持本条采用类似于《新加坡条约》相应条款的表述，而其他代表

团更倾向于对该条作出保留的可能性。主席总结说，将去除第(2)款的括号。“不”字的括号将

保留，并在脚注中注明表示希望删除“不”字的代表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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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9条：名称或地址变更 

96. 印度代表团说，它希望继续保持关于此条的保留。 

97. 主席总结说，将在脚注中继续保持印度代表团的保留。 

第 23条：实施细则 

98. 加拿大代表团和美利坚合众国代表团想知道表格的目的是什么。 

99. 秘书处回顾说，第三十届会议期间，一些代表团建议希望以某种方式提前规定示范国际表格。

各缔约方对示范表格的使用是自愿的。表格旨在帮助成为成员国的国家实施条约的规定，因为大家都

知道，示范国际表格的内容一定限于条约的规定。秘书处回顾道，《新加坡条约》框架下也做了同样

的工作，事实证明这对于该条约的动态设置非常有用，因为新加坡条约大会可以修改细则和相关示范

国际表格。 

100. 美利坚合众国代表团得到了加拿大代表团的支持，建议权且继续将第 23 条第(1)款(b)项放在括

号里。 

101. 主席总结说，继续维持括号。 

第 28条：生效；批准和加入的生效日期 

102. 主席注意到针对该条没有意见，建议下一阶段讨论条约时再对拟议备选方案做出决定，因

此暂且继续维持括号。 

[第 22条][决议]技术援助和能力建设 

103. 肯尼亚代表团代表非洲集团重申其更倾向于条约的条文而不是决议，它补充说，它希望删除

“决议”一词。该代表团认为，在不同的规则中规定提供技术援助的义务不利于协调。因此，该代表

团强调，不要将关于费用减免和信息交流的规定与关于技术援助的规定分开非常重要。 

104. 欧洲联盟代表团代表其成员国表示，它仍然认为一条决议能够完全解决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

国家实施条约所需的技术援助和能力建设问题并保障其利益。但是，本着合作和灵活的精神、作为它

们持续支持并贡献于发展议程的一份公开声明，该代表团表示愿意接受关于技术援助的条文，只要该

条文正确而且不给本组织或条约的缔约方带来过度负担。在这点上，该代表团对于目前第 22 条的草案

有一些评论意见。关于第 22 条第(1)款，该代表团注意到，外观设计条约不能给 WIPO增加负担，这会

超出它现有资源的极限。关于第 22 条第(2)款，该代表团认为备选方案 1 是为技术援助提供资金支持

的恰当选择。提倡设立单独的技术援助委员会只会有损于 WIPO 的预算资金，后者可能更适合在接受技

术援助的国家本地开支。关于第 22 条第(3)款，该代表团认为备选方案 1 是处理参加大会问题的适当

条款，符合 WIPO 现有做法。该代表团指出，WIPO 已经在资助代表参加 PCT 和马德里体系的会议，它

说，资助代表团参加程序性条约的大会不是 WIPO的惯例，该做法的附加值不清楚。关于第 22 条第(4)

款，该代表团强调，该款与有针对性的、基于需求的对条约实施的援助无关，是非常独立的事项。该

代表团认为费用是应该由每个缔约方决定的事项，不应当由本条约规定。规定费用可能导致缔约方在

亏损的情况下提供外观设计注册。此外，该代表团认为这样一个制度不切实际或者不能达到预期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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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它没有清楚规定其是否适用于富有的当地企业以及设立在发展中国家的外国跨国公司。这个规定

还涉及与 WTO贸易规则中的“最惠国”原则兼容性的问题。 

105. 捷克共和国代表团代表 CEBS 集团重申，它对于在条约本身的案文中纳入关于实施未来 DLT 的技

术援助和能力建设的条文保持灵活性。该代表团认为，该因素是取得成功果实道路上的最后一步，对

该代表团而言，只有召开外交会议才代表着取得了成功。该代表进一步表示，它同意欧洲联盟及其成

员国以及其他代表团所表达的关切，尤其是关于对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的申请人执行特殊和差

异化费率的提议的关切。它补充说，技术援助应当与 DLT 的实施直接相关。因此，该代表团同意费用

减免与技术援助或能力建设无关的观点，这可能构成歧视性的做法，会引发与 TRIPS 协议兼容性的问

题。关于第 22条第(2)款和第(3)款，该代表团同意二者的备选方案 1 均较恰当。该代表团最后表示，

它希望有可能在本届会议期间就该问题达成一致。 

106. 非正式磋商结束后，主席提交了经修订的[第 22 条][决议]技术援助和能力建设的案文草案(主

席非正式文件第 1 号)，这是有关技术援助和能力建设的非正式讨论的成果。主席建议讨论这份新的条

款/决议草案。 

107. 肯尼亚代表团代表非洲集团重申要求从该规定的标题中删除“决议”一词。由于代表团没听到

任何对该要求的反对意见，它要求体现该要求。 

108. 加拿大代表团和美利坚合众国代表团说，它们反对删除“决议”一词。 

109. 肯尼亚代表团代表非洲集团表示，它保留对其他条款提出文字方面建议的权利，以在那些规定

中体现目前的状态并确保利益平衡。 

110. 南非代表团回顾了它支持采用“条文”而不是“决议”的一贯立场，它补充说，委员会根据 12

月份大会的授权针对本条的内容开展工作，任何向前推进都取决于有关是使用“条文”还是“决议”

一词这个问题的成果。 

111. 关于技术援助和能力建设的非正式磋商结束后，主席提交了新的经修订的[第 22 条][决议]技术

援助和能力建设的案文草案(主席非正式文件第 2 号)。主席进一步注意到，讨论过程中也讨论了第 24

条，建议的修改已写入了主席非正式文件第 2号。 

112. 捷克共和国代表团代表 CEBS 集团对取得的进展以及本周关于技术援助和能力建设问题的非正式

磋商的成果表示满意。虽然仍然还有一些因素需要在协商中善意的最后推动，但该代表团重申该集团

的立场，该立场甚至更加坚定了，即 SCT应当向五月份的大会建议召开缔结 DLT的外交会议。 

113. 肯尼亚代表团代表非洲集团感谢所有代表团在非正式磋商中展现的建设性的精神。该代表团注

意到，委员会距离最终目标更加近了，它说，但是在外交会议以前还有一些问题需要解决，例如本规

定的最后形式。在这一点上，非洲集团保留根据本规定采取的最后形式修改其他条款的权利。 

114. 孟加拉国代表团代表亚洲及太平洋集团发言，它注意到集团成员对于不同的问题观点不一致，

它表示，它们都对于是选择条文或是决议形式来规定技术援助和能力建设问题或多或少有同样的观

点。该代表团表示，不管是以条文还是决议形式，该集团都希望是强制性法律规定。 

115. 日本代表团代表 B 集团感谢主席的领导和建设性的精神，这使得委员会取得了进展。该代表团

认为，委员会通过大量非正式磋商已经在关于技术援助的规定方面取得了非常好的进展，加强了案

文，并把某些要素放到了更合适的位置。此外，该代表团表示，关于技术援助的案文已经达到了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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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水平，外交会议可以完成最后的工作。该代表团注意到，从 DLT 的范围应限于精简外观设计申请程

序和旨在实施条约的技术援助这个原则的角度出发，DLT 的目标与案文中其他规定之间的关系对于 B

集团而言仍然是个问题，它补充说，对这一点还需要进一步开展工作。该代表团希望，通过大量有关

技术援助的磋商取得的成果能够引领委员会本届会议建议召开外交会议。 

116. 加拿大代表团感谢主席的领导，并对各成员国在此问题上以合作的方式完成的工作表示赞赏。

该代表团敦促所有成员国在技术援助问题上表现出最大的灵活性，它指出，外交会议将最终对该规定

的性质作出决定，就像它对 PLT 和《新加坡条约》所作的一样。但是，该代表团反对在外交会议以前

同意选择条文形式，并将此作为召开外交会议的一个条件，因为它认为这将大大贬损委员会这项规范

性工作。该代表团仍然相信，委员会的合作努力将被最好地用于其他问题而不是花费大量时间在外交

会议以前就技术援助问题采用条文的形式还是决议的形式达成一致。该代表团强调它具有灵活性和巨

大的诚意，并强调过去几个月开展了大量关于本文书的工作，它表示完全支持召开关于 DLT 的外交会

议。该代表团也重申，它支持纳入关于在条约背景下开展技术援助和能力建设的规定。该代表团总结

说，它的代表团对于在外交大会适当时候支持选择条文形式保持开放态度，条件是其他成员国表现出

灵活性，不仅是表现在案文本身的进展上，还表现在建议召开外交会议这个问题上。 

117. 南非代表团注意到，它的代表团在寻找关于技术援助的某些问题的解决办法方面已经非常具有

建设性。它说，非洲集团在这条关于技术援助的规定上已经表现出了最大的灵活性，而且，正如非洲

集团协调员之前所指出的，在针对这个特定话题进行了 9个月的工作以后，它的立场保持不变。 

118.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代表团强调，DLT 的案文协商取得了很好的进展，它感谢主席的领导及其发

挥的建设性作用。该代表团表示，不管规定的内容是什么，它支持关于技术援助和能力建设的强制性

法律条款。考虑到在谈及外交会议之前，DLT 还有很多突出问题需要解决，尤其是涉及为了实施 DLT

向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提供技术援助和能力建设的问题，该代表团表示，应当在作出召开外交

会议的任何决定之前成功解决这些分歧。 

119. 阿尔及利亚代表团对主席、秘书处和其他代表团的灵活性表示感谢，它说，委员会成功地提交

了关于技术援助的条文草案，该草案更加好懂而且直奔实质问题，这将帮助委员会达成最终一致意

见。该代表团支持非洲集团和南非代表团所作的发言，它回顾说，委员会的职责是要确保工业品外观

设计条约草案取得实质性进展。该代表团提及加拿大代表团所作的发言，它表示，关于技术援助和能

力建设的条款问题不是一个条件性问题，而是一个保障问题，因为它关系到条约的内部平衡。技术援

助和能力建设应当和 DLT规定的其他问题有同样的水平。 

120. 美利坚合众国代表团支持加拿大代表团关于本周已经取得重大进展的发言。该代表团注意到，

在 SCT 会议期间没有哪个代表团质疑技术援助和能力建设的重要性，它指出，它的国家经常提供技术

援助。该代表团进一步表示，它的代表团对该问题保持其一贯立场，在支持向前推进方面已经表现了

最大的灵活性，尽管它强烈倾向于采用决议的形式。该代表团鼓励其他代表团遵循加拿大代表团的建

议，继续本着灵活性的精神前进，以向前推动委员会已经付出重大努力的 DLT草案。 

121. 巴西代表团感谢主席引导了委员会的工作，尤其是在技术援助问题上。该代表团重申其观点，

即这个方面的规定应当高效而且具有可预见性，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它支持非洲集团的观点。 

122. 肯尼亚代表团代表非洲集团重申它希望在关于技术援助问题的案文中体现平衡，因为发展中国

家和最不发达国家在实施 DLT 的时候需要有可以预见的保障。因此，对于非洲集团而言，只要文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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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形式没有确定，这个问题就会给该集团带来不确定性，该代表团就不会同意说案文已经足够成

熟，可以召开外交会议。 

123. 欧洲联盟代表团代表其成员国感谢主席的辛勤工作以及为推动本委员会关于 DLT 草案的工作所

做出的贡献。在这方面，该代表团指出，DLT 草案的所有规定已经成熟，它对主席使技术援助条款取

得重大进步表示赞赏。该代表团强调，这些进展得以实现是得益于所有各方所表现的灵活性。该代表

团强调了 DLT 草案的成熟性，并表示，为了保持这些成就，委员会需要保持前进的势头，向着召开外

交会议努力。该代表团进一步补充道，2013 年 12 月的大会特别会议要求 SCT 完成它的工作，以完善

DLT 基础提案的案文。关于技术援助，该代表团表示，对于技术援助问题应当采取条文形式写入条约

还是以决议这种独立规定的形式，欧洲联盟保持灵活性。代表团对于就该援助的实质性规定达成明确

一致表示欢迎，它说，现在应由五月份的大会特别会议来判断和审议案文，并决定召开外交会议。该

代表团向大会推荐案文草案，并呼吁作出召开外交会议的积极决定。 

124. 日本代表团代表 B 集团表示，该集团毫不质疑 DLT 案文草案已经取得重大进展的共识。它认

为，案文草案作为一个整体已经足够成熟，大会可以据此作出召开外交会议的决定。B 集团进一步表

示，它强烈希望大会下一届特别会议能够取得积极成果。 

125. 美利坚合众国代表团对所有代表团尤其是非洲集团的努力以及已经取得的重大进展表示感谢。

针对非洲集团代表团关于不知道一个条款或一个决议是怎么回事的声明，该代表团注意到，从技术角

度来说，技术援助规定的实质并不神秘，而两种备选的提案，决议或者条文，只不过是标题问题。 

126. 匈牙利代表团强调，讨论取得了进展，在 DLT 技术援助问题方面取得了重大进步，它赞成美利

坚合众国代表团所作的发言。在该规定的实质内容方面取得的进展是允许大会五月份作出决定的最重

要因素。总之，该代表团认为案文现在已经成熟，可以召开外交会议并取得积极结果。 

127. 西班牙代表团表示，委员会这些天向前迈出了重要步伐，它说，虽然仍有一些细节需要协商，

但它已经准备好建议召开外交会议。该代表团表示，案文未能精确体现所有代表团的观点是任何谈判

的正常结果，这不是不召开外交会议的原因。 

128. 联合王国代表团表示，它支持匈牙利代表团、西班牙代表团和欧洲联盟代表团所作的发言，强

调本届会议取得了重大进展。该代表团认为，委员会已经完成了自己的职责，已达到了足够的成熟水

平完成它的工作，以便召开外交会议。虽然该代表团理解对于剩下的条文还是决议的问题的关切，但

是这种关切并不意味着案文未达到足够成熟度，不能走向下一步。该代表团提及 WIPO 近期成功完成的

两个谈判，《北京条约》和《马拉喀什条约》，它强调，和那两个条约分别召开外交会议时的情况相

比，DLT 条款要成熟得多，对于条款的意见一致程度要高得多。最后，该代表团认为，条约案文草案

达到了足够的水平，履行了本委员会的职责。因此，是时候进入下一个级别，外交会议，该会议将解

决剩下未决的问题，尤其是政治问题。 

129. 埃及代表团支持南非代表团和非洲集团所作的发言。该代表团补充道，问题在于，采取决议的

形式还是条文的形式是政治问题还是法律问题。如果是政治分歧，这可以在更高的级别即大会上解

决。但是，如果该问题是法律或技术分歧，它应当在本委员会内解决。 

130. 欧洲联盟代表团代表其成员国提请委员会注意文件 GA/44/2 第 14 段，其中写道“关于召开通过

外观设计法条约的外交会议，主席注意到发言的所有代表团均赞成召开外交会议”。该代表团非常希

望委员会在这一点上不要倒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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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 主席总结说，关于技术援助和能力建设，所有代表团均称这一事项取得了进展。若干代表

团表示，技术援助条款必须采取条文形式。关于这一具体问题，另一些代表团说它们具有灵活

性。其他一些代表团说，尽管它们更倾向于一项决议，它们将考虑一项条文，但不作为召开外

交会议的前提。 

132. 关于召开通过 DLT 的外交会议，尽管若干代表团认为在召开外交会议之前必须就以条约条

文形式处理技术援助达成一致意见，另一些代表团认为，条约草案已足够成熟，可以召开外交

会议。 

133. 主席总结说，SCT 在清理 DLT 条约草案上取得了进一步进展，WIPO 大会将在五月份的特别

会议上对案文和取得的进展进行回顾和审议，并做出决定。 

议程第 6项：商  标 

134. 讨论依据文件 SCT/31/4进行。 

135. 牙买加代表团回顾道，巴巴多斯代表团和牙买加代表团在 SCT 第二十六届会议期间建议了关于

国名保护的三步工作计划。秘书处根据那些代表处在 SCT 第二十七届会议期间的要求，编拟了一份研

究报告和一份参考文件草案，确定保护国名使其不被作为商标或者商标的组成部分注册的可能最佳做

法。成果提交给了 SCT 第二十九届会议。牙买加代表团提交了关于那份研究报告的详细意见，载于文

件 SCT/31/5。研究结果表明，WIPO 各成员国对国名的保护不一致。该报告中担心的是，如果国名的使

用既未被授权也未涉及直接与相应国家相关的主题，相关注册可能会被考虑或批准。SCT 在其第三十

届会议上决定，继续开展关于此项议程项目的工作，邀请各成员国提交书面提案。因此，该代表团提

交了文件 SCT/31/4 中的联合建议草案，该草案能为成员国的商标审查提供指南，以期推动建立一致、

全面的国名保护办法。草案第 2 条鼓励各成员国在有人恶意使用或获得权利或提交商标注册申请的时

候保护国名。联合建议草案还鼓励保护国名防止发生冲突的商标(第 3 条)、企业标志(第 4 条)和域名

(第 5 条)。第 6 条和第 7 条分别概述了工业产权局或其他主管机关应该拒绝或接受由国名构成或含有

国名的商标的注册的情形。第 8 条建议，用于驳回含有国名的各种理由也应当适用于异议和宣告无效

程序。第 9 条规定，如果商标使用构成不正当竞争或假冒行为，在相应成员国承担责任。这是指由国

名构成或含有国名的标志或域名具有误导性、欺骗性或虚假性。最后，第 10 条列举了在决定使用由国

名构成的商标、企业标志或域名是否会通过国名暗示与该国存在虚假联系时需要考虑的因素。如前所

述，该联合建议的目的不是要规定各工业产权局必须遵循的规则，也不是要创造更多的业务，而是要

构建一个连贯、一致的框架，指导各工业产权局的审查，指导商标从业者使用由国名构成或含有国名

的商标。因此，该代表团希望大家有意义地建设性地参与联合建议草案，并相信该草案将有利于推动

形成处理由国名构成或含有国名的商标申请的集体方法。 

136. 摩纳哥代表团对牙买加代表团极为有意思的提案表示感谢，该提案开启了对于一个基本问题的

讨论。该代表团支持该建议，认为它可以作为未来工作和讨论的基础，它表示，它对不同条款有专门

的评论意见，还有一些问题可以通过双边方式解决。 

137. 瑞士代表团也对牙买加代表团对载于文件 SCT/29/5 Rev.的研究报告进行的分析以及提议的关于

国名保护的联合建议和相关解释表示感谢。正如牙买加代表团所指出的，秘书处编拟的研究报告明确

表明，各国在该领域的做法既不统一也不彻底，采用不同方法进行国名保护受到特定情况的限制，例

如国名是商标唯一要素的情况。可以通过增加具有显著性的要素或者通过放弃专有权声明来规避上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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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的问题，因此，指定使用在与商标中标注的国家毫无联系的商品或服务上的商标就获得了注册。

该代表团说，瑞士经常碰到这种情况，因此支持牙买加代表团在文件 SCT/31/5 中提供的分析，并感谢

牙买加代表团提交了载于文件 SCT/31/4中的关于国名保护规定的联合建议的提案。该提案为 SCT继续

实质性地开展关于国名保护的工作、确定提供此类保护的相关方法提供了极好的基础，国名保护问题

被列入 SCT 的议程已经多年。该代表团认为，这份提议的联合建议终于为从普通的商标审查理论到确

定国家可以自愿在地区或国家层面采取的专门和具体的措施提供了机会，要么通过商标领域的指令或

做法，要么通过另外的司法或行政措施。该代表团相信，通过这种方法，国名保护将会更加有效。此

外，该代表团认为，商标局是国名保护机制中的基础过滤器，因为它们核准商标注册，是商标保护的

入口点。事实上，商标审查过滤对于许多国家包括发展中国家而言是务实的、可实现的并且可负担的

选项；但其他方法，尤其是司法措施，可以作为对那些选项的补充。在建议的措施中，该代表团认为

第 6 条和第 7 条尤其有意思，因为将国名用于实际上源于那些国家的产品或服务非常重要。随着外观

设计相关工作的结束，SCT 应当开始关于该问题的工作，将其作为下一届会议的优先事项，尤其是考

虑到准备工作已经提前完成。考虑到在全球化交流框架下该问题引起了关注，该代表团希望对牙买加

代表团有关建议草案的提案中包含的各种规定进行详细审查，这可以成为各国自愿审查其现有做法和

细则的指南或者参考，旨在更好地解决国名保护问题。 

138. 欧洲联盟代表团代表其成员国表示，委员会自 2009 年以来一直在审查保护国名不被作为商标注

册和使用的议题，这个行为本身很大程度上提高了这个问题的受关注度。该代表团完全理解部分国家

对国名保护的兴趣和重视，理解它们在国家品牌计划中的使用。它也承认，将国名作为商标使用，欺

骗性或误导性地标识原产国给消费者带来了不利影响。该代表团表示，不仅关注国名的欺骗性或误导

性使用，也关注更广泛的地名的使用。在着手该领域关于任何联合建议的工作以前，该代表团认为有

必要从所有的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即不仅从国家和消费者的观点出发，也从国名和商标的现有使用

者的角度考虑，他们有可能合法使用已经变得知名甚至是通用化的国名。该代表团认为，通过调查并

考虑这个问题，可以避免对合法商业行为的潜在伤害。尽管如此，该代表团认为可以有效开展宣传工

作，宣传可用的驳回含有国名的商标或宣告其无效的机制。欧洲联盟及其成员国希望建设性地参与未

来有关该主题的讨论，它指出，它将支持 SCT提供关于宣传工作的援助。 

139.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代表团重申其对 SCT 关于国名保护工作的一贯支持，并赞同前几位发言者的

观点，认为关于国名保护的研究报告表明，这类保护不一致。虽然国名保护可以通过各成员国的国内

法律解决，该代表团认为，应当有更加连贯和一致的国际框架。因此，SCT 应当进一步讨论牙买加代

表团含有联合建议草案的提案，因为这可以帮助 SCT 就国名保护的参考指南或国际最佳做法文件达成

一致。所以，该代表团欢迎未来继续对该提案开展讨论。 

140. 危地马拉代表团表示对讨论牙买加代表团提供的提案感兴趣，认为这将丰富有关该主题的现有

立法，也将建议能够方便那些法律的实际操作的机制。 

141. 萨尔瓦多代表团指出，牙买加代表团的提案具有有助于审查国名保护法律规定的附加作用，它

认为《巴黎公约》第 6 条之三对国名保护进行了非常宽泛的规定，各国国内法更加明确地实施了此类

保护。该代表团支持特立尼达和多巴哥代表团关于继续 SCT关于本议题工作的发言。 

142. 美利坚合众国代表团感谢牙买加代表团的提案以及就此主题开展的广泛工作。在文件 SCT/31/5

中，牙买加代表团以文件 SCT/29/5 为基础，列举了它认为各国现有国名保护程序存在的缺点。例如，

牙买加代表团注意到，各国的审查通常只考虑国名的使用是否具有误导性、欺骗性或虚假性。此外，



SCT/31/10 

第 18页 

 

 

只有一部分国家规定了国名的本身保护。它还指出，第三方质疑含有国名的商标的方法不恰当，因为

政府在诉讼要求、外国代理机构、在另一个国家开展行动的法律地位以及明确的证明在特定政府当中

谁是采取执法行为的职能部门的文件等方面有困难。这些批评实际上反映出牙买加代表团提案的潜在

问题，即将政府变为品牌所有人需要对全世界的知识产权体系进行根本的变革。该代表团承认世界各

地的政府支持将知识产权作为发展的工具，认为它们希望自身也在同一系统下实现资本化是符合逻辑

的，这将帮助它们的企业增长，增加商品和服务的出口。但是，牙买加代表团对现有的向商标局和各

国法院质疑国名商标的制度的批评反映了政府作为私权所有人面临的困难。例如，“政府作为品牌所

有人”的角色需要政府采取行动获得、维护和使用其品牌。政府应当像一个品牌所有人一样行为，这

意味着它需要和私权所有人一样使用知识产权制度，需要在国内外聘用有能力的律师代理，并为那些

活动提供资金。最后，它将需要在出口市场在特定商品或服务上使用国家品牌，并许可其国民或其他

被许可人使用，同时进行适当的质量控制。该代表团强调，这历史上不属于政府的职能，不清楚是否

有可能许多政府能够承担这一职能。因此，在现有为私权所有人建立的知识产权制度与部分政府宣称

对公共标识的所有权的要求之间存在严重脱节。虽然部分代表团可能不赞成对其公共标识宣称主权的

要求，但是 SCT 被要求解决和调解这种脱节，这将是一个困难而重要的任务。此外，许多国家有企业

可能不支持承认这种所有权的工作计划，不管是前瞻性的还是回顾性的。该代表团问，既然建议的方

法强调的前提是国家拥有其国名，那么 SCT 将如何开展工作。然而，如果不能完全理解美利坚合众国

政府所有权的含义、美利坚合众国的国际义务、世界上现有权利的影响、其他政府对于互相认可所有

权的潜在需求，该代表团不能回答这个问题。因此，它认为着手基于案文的协商明显为时过早，建议

秘书处准备一份文件，探讨由政府作为品牌所有人尤其是国名或其他公共标识的品牌所有人导致的问

题。特别是，该代表团希望知道这份提案所包含的基本问题是什么，即要求 SCT 承认和保护什么权

利？这样的权利在国家层面还是在国际层面存在？政府是否或者是否可以拥有其名字，如果可以，它

们怎样在国内和国际上管理其使用？它们只是在商业背景下拥有还是在非商业背景下拥有国名？如果

是商业背景，政府是在特定商品或服务上拥有其国名吗？政府服务呢？代表团想知道，如果对国名尤

其是外国国名的管理超出了解决商业危害(主要是欺骗)的范畴，那么限制商标中的言论自由的管理理

由是什么；它还想知道，对国名的国际规范是否与国际认可的原产国表示规则存在潜在冲突。如果国

名和相关标识在所有其他国家都被认可和保护，外国政府将基本上保留这些词语，只给得到原产国主

管部门授权的人注册和实用。那么国家该如何评估谁是代表特定政府品牌所有人发言的主管部门，是

否所有的政府都指定了一个投资、授权和控制国名许可使用的主管部门呢？该代表团认为，SCT 没有

掌握所需信息来开始审议牙买加代表团的提案引发的这些重大而深远的义务，因此要求就此议题准备

更多信息。 

143. 土耳其代表团说，它已经准备好讨论国名问题，该问题对于发展中国家尤其重要。该代表团

说，一旦其国内专家对牙买加代表团所提交提案进行了详细审查，它将在下一阶段提供评论意见。它

指出，该问题应当保留在 SCT的议程上。 

144. 挪威代表团承认该主题在 SCT 引起了兴趣，它支持美利坚合众国代表团所作的发言。在继续开

展关于国名的工作以前，委员会确定将实现什么成果很重要。该代表团询问，SCT 是否希望创建标

准，帮助各成员国将国名作为国家品牌战略的一部分来保护，或者是否更重要的是为用户、知识产权

局和其他类似部门建立有效而灵活的制度，同时阻止垄断和滥用国名。该代表团强调，它更倾向于后

者。考虑到含有国名的商标申请的数量，很明显用户经常希望将自己与商品和服务的原产国关联起

来，例如在时尚行业。该代表团看不到任何阻止这种做法的理由，它认为，只要商标所有人不垄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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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不在商品或服务的产源上误导普通公众，那么在商标中使用国名不成问题。从经修订的参考文件

草案 SCT/30/4 很明显能够看出，各成员国已经考虑到了这两个问题。根据该文件，如果某个由国名构

成或含有国名的商标被认为具有描述性，几乎所有被调查国(95.5%)将驳回该商标，如果该商标被认为

在地理来源方面具有误导性，98.5%的被调查国将驳回该商标。换句话说，主管局会通过驳回误导性商

标来阻止国名的滥用。该代表团对于创建国名保护标准可能将用户置于严重不利地位这一事实表示关

切。例如，有可能发生以下情况，为了注册商标，申请人被要求提供文件证明其商品和服务源自相应

国家或者被要求提供相应国家的授权。正如美利坚合众国代表团所明确指出的，这将大大加重申请程

序给申请人带来的负担，实际上也给知识产权局带来了不必要的工作量。该代表团没看到建立这样一

个制度的好处，因此，它表示强烈认为联合建议没有必要。 

145. 日本代表团指出，只要商标具有显著性且不易误导公众，就不应过度限制含有国名的商标的情

形或者对其设置条件。该代表团认为，国名是可以必要时在贸易过程中用于标示原产地或企业机构的

地理术语。该代表团认为，要向前推动关于国名保护问题的讨论，必须慎重考虑这个问题，考虑这类

保护可能对经济活动产生的影响。 

146. 意大利代表团说，国名保护问题很重要，它支持通过一份联合建议的想法，作为 SCT 在该领域

的成果。它认为应该就一份可靠的文书达成一致，该文书应当有效促进国名保护，易于各成员国和国

家机构使用，在考虑合法商业惯例的情况下建立一个所有相关利益的适当平衡。该代表团愿意接受以

牙买加代表团提议的案文为基础，按照所述路线开展工作。尤其是，需要开展更多工作，改善该文

件，简化其整体结构、使其更流畅并明确其规定。 

147. 哥伦比亚代表团支持牙买加代表团所提出的关于改变目前缺少国名保护的背景、禁止注册含有

此类名称的商标的提议。该代表团认为，国名不应当成为商业商标，可以向该提案中补充一个理念，

即不管商品和服务是否源自相应国家，都不应当将国名作为商标注册。这种排除的原因不在于商标所

包含的信息，因为商标以后可能出售或者转让给另一个非相应国家国民的人。唯一的例外可以是集体

商标、证明商标或原产地名称。该代表团还认为，国家品牌不是一个法律概念，而是一个政府支持其

国家企业和产品的战略。这个概念可以更合适地通过集体、证明商标或甚至原产地名称来涵盖。该代

表团希望进一步改善国名保护，避免它们进入商标注册簿。不应当允许放弃专有权声明，因为这会允

许在商品上使用国名。这是地理标志的作用，因此没必要将国名作为商标注册。 

148. 大韩民国代表团承认大多数成员国使用各种方法保护国名，它对统一的指南看起来会限制各成

员国在该领域的自由裁量权这一事实表示关切。 

149. 俄罗斯联邦代表团对牙买加代表团的提案表示感谢，该提案体现了关于各国制度中缺少国名保

护的广泛关注，尤其是禁止将它们作为商标注册，还有将它们作为其他商业标识、商业名称、厂商名

称和域名使用。代表团曾告知 SCT，它不认为将国名作为商标使用有任何问题，因为国家立法是平衡

的，当地专家对于含有国名的商标获得注册可能引起的问题有很好的理解。但是，对于其他不需要注

册的标识，例如商业名称和厂商名称，以及在进入市场使用前不进行审查的标识，可能会出现矛盾。

根据反不正当竞争和反垄断法律，这类矛盾由国家法院处理。在这种背景下，提议的建议可能有利于

协调不同法律体系。因此，该代表团支持为制定一份关于最广泛意义上的国名保护的建议开展准备工

作，保护不仅限于商标领域。但是，它强调，为关于工业品外观设计的外交会议准备文件更为重要，

因为 SCT 得到了大会的授权。所以，针对有关国名问题的拟议建议的工作可以推迟到下一阶段，到关

于工业品外观设计的工作完成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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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 塞内加尔代表团认为牙买加代表团的提案非常有意思，它支持联合建议草案，该草案建立在广

泛研究基础之上，值得 SCT 付出努力改进其案文。该代表团表示，这份建议草案应当也包含对国家特

定地名的保护。 

151. 匈牙利代表团说，它带着很大的兴趣跟进了前几届会议上的这项讨论，确定了在商标注册程序

中以及国名作为商标使用时的国名保护的不同方面。该代表团同意文件 SCT/31/4 和 SCT/31/5 中所表

述的一些关切，尤其是由于商标注册和注册后程序的不同做法引起的关切。该代表团对于各知识产权

局采用不同方法适用几乎一样或者非常近似的关于某些商品地理来源的误导性和欺骗性的法律规定表

示关切。该代表团看到，旨在统一各知识产权局的做法的该领域趋同工作，可能会有好处。该代表团

愿意本着非常具有建设性的精神继续开展有关该问题的工作，它希望了解其他代表团的立场。 

152. 南非代表团回顾道，它曾支持一份非强制性、非说明性的关于国名保护的参考文件，并认为这

样一份文件可以成为各国主管局有用的工作工具。但是，该代表团也曾明确表示，各知识产权局使用

这样一份文件的范围和方式，是作为简单的参考文件、作为主管局的内部惯例，还是作为公开的主管

局指南，应当由各主管局全权决定，不言而喻，该文件的性质是非强制性、非说明性的。该代表团是

在上述背景下原则上支持巴巴多斯代表团和牙买加代表团提交的关于国名保护的拟议工作方案的。但

是，有机会详细审查了文件 SCT/31/4 所载的牙买加代表团提案后，该代表团对于该拟议案文草案有一

些严重关切，不能再支持该提案。尤其是，它对提及了统一审查实践和确定商标可注册性以及整个案

文草案中所采用的强制性语言表示关切。此外，该代表团担心，某些强制性规定可能会给 WIPO 成员国

带来义务。它强调，使用的语言是传统的条约语言，而不是一份非强制性、非说明性参考文件所使用

的语言。因此，该案文草案不符合最初的设想，该代表团现在和未来都不能支持拟议联合建议草案。 

153. 主席说，若干代表团表示支持牙买加代表团在文件 SCT/31/4 中所提的提案，但其中一些代表团

认为该提案需要进一步发展。 

154. 挪威代表团和美利坚合众国代表团认为，就此事项开始基于案文的谈判时机尚不成熟，并更倾

向于就相关问题开展进一步分析，例如进一步分析任何额外保护在现行适用的商标规则和程序方面的

后果。 

155. 牙买加代表团表示，已经准备好进一步发展提案并提交给 SCT下一届会议。 

156. 主席总结说，SCT 将在第三十二届会议上审议牙买加代表团提案的修订稿。为筹备该届会

议，牙买加代表团将在 SCT 第三十二届会议之前，在秘书处的协助下，考虑本届会议上提出的

评论意见以及各代表团书面提交的其他评论意见，对其提案做出修改。 

域名系统中与商标有关的最新消息 

157. 讨论依据文件 SCT/31/6进行。 

158. 秘书处应主席邀请提供了域名系统(DNS)中与商标有关的最新消息，DNS现正处于扩张过程中。 

159. 印度代表团感谢秘书处准备了文件 SCT/31/6。该代表团希望得到关于 WIPO 仲裁与调解中心

(WIPO中心)如何开展有关互联网指定名称号码管理公司(ICANN)的工作的说明。 

160. 秘书处指出了 WIPO 中心域名工作的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案例管理，另一个方面是政策。政策

方面已经向各成员国简要介绍，包括参加 ICANN 的会议，目的是让该会议考虑商标所有人的关切。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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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管理方面，WIPO 中心以中立、独立的身份开展工作，包括委托第三方专门小组，ICANN 的参与主

要限于确保由 ICANN认可的登记员实施 WIPO专家小组决定的结果。 

161. 日本代表团对秘书处提供了最新消息表示感谢。该代表团指出，根据新通用顶级域名，应当继

续认可商标所有人的利益，商标信息交换的实施不应当给商标所有人带来负担。 

162. 匈牙利代表团感谢秘书处的介绍，要求秘书处继续监控该主题。 

163. 瑞士代表团感谢秘书处提供了 DNS 中与商标有关的最新消息，它表示支持匈牙利代表团和日本

代表团关于商标所有人权利的发言。该代表团要求秘书处继续定期提供这方面的最新消息。 

164. 意大利代表团对秘书处的工作表示感谢，它表示赞成匈牙利代表团、日本代表团和瑞士代表团

要求定期提供最新消息的意见。 

165. SCT注意到文件 SCT/31/6，要求秘书处继续向成员国通报域名系统的最新进展。 

议程第 7项：地理标志 

166. 讨论依据文件 SCT/31/7和 SCT/31/8 Rev.进行。 

167. 美利坚合众国代表团回顾道，它曾在 SCT 前几届会议上提议启动关于地理标志的工作，该提案

得到了许多积极回应。因此，该代表团要求秘书处为 SCT 第三十二届会议准备一份对各国现有地理标

志制度的调查。该代表团认为，这样一份调查将为地理标志所有人、商标所有人和通用名称使用者揭

示复杂的国际图景，在最适当的前进方向方面给 SCT 以及 WIPO整体上提供适当的指导。该代表团说，

里斯本联盟现在正在主持 WIPO 里唯一的地理标志论坛，SCT 没在谈判桌上。该代表团认为，里斯本联

盟制定的地理标志制度是歧视性的和排他性的，但还依赖 WIPO 其他部分为其外交会议提供资金。该代

表团的观点是，里斯本工作组的观察员代表团没能有能力影响条约基本提案的任何改变。看起来里斯

本工作组完全致力于 1958 年一些国家在它们的行政原产地制度基础上设计的原始模式。代表团认为工

作组未偏离该模式，将任何新的提议限于依据即将到来的 2015 年外交会议。该代表团对 WIPO 资金为

里斯本体系运作提供的补助表示关切，它认为，这种补助看起来与里斯本联盟成员国的国内制度一

样，依靠公共资金为私有财产权的实施付费。该代表团强调，该资助计划不是美利坚合众国纳税人所

作的选择，它对试图要求用来自其他国家纳税人的公共资金来保护外国地理标志表示关切。该代表团

进一步表示，它不同意里斯本联盟正在推进的地理标志模式。该代表团认为，保留外国地理标志的清

单、不需要通过使用来维持权利以及注销或淘汰在先商标或通用化使用将给当地工业、当地消费者和

当地纳税人带来重大影响。该代表团建议秘书处启动对各国现有地理标志制度的调查，作为开展任何

有用讨论的第一步，应当了解国际图景。该代表团强调，有必要精确了解各种地理标志模式，以便补

充 SCT内部已经完成的工作。 

168. 阿根廷代表团赞成美利坚合众国代表团所作的发言，同样对里斯本联盟修订《保护原产地名称

及其国际注册里斯本协定》的进程表示关切。该代表团表示，这个原本仅限于程序问题的修订朝着另

外一个方向发展，即除了原产地名称以外，要将条约的范围扩展到地理标志。该代表团认为，里斯本

体系发展工作组已经超出了 2008 年 9 月规定的授权范围，这将导致一个新的知识产权协定。此外，作

为这个由里斯本联盟推动的修订过程的一部分，2013 年 10 月，里斯本联盟大会已批准于 2015 年召开

关于通过《经修订的原产地名称和地理标志里斯本协定》的外交会议。该代表团进一步表示了其关

切，虽然一些不是里斯本联盟成员国的 WIPO 成员国表示反对，但是该外交会议将由 WIPO 预算提供资



SCT/31/10 

第 22页 

 

 

金。由于所有的 WIPO 成员都将通过该组织的预算来为只有里斯本联盟成员同意的外交会议出资，这种

做法就复杂化了。该代表团进一步表示，它不同意这种做法，不同意生效的协议条款，也不同意计划

的修订范围。该代表团还认为，没有遵守 WIPO 框架下批准召开外交会议的流程规则。该代表团提请注

意扩大《里斯本协定》范围的后果，认为这将固定一个地理标志国际注册的制度，因此会损害其他情

况成员国的利益。该代表团注意到，WIPO 应当服务于所有而不是一部分成员国的利益，任何关于地理

标志国际注册体系的讨论应当在代表 WIPO 所有成员国的机构内进行。该代表团认为，常设委员会作为

承担地理标志专门责任的机构应当继续关于地理标志的讨论，包括地理标志保护的申请体系的问题。

该代表团还认为，关于里斯本体系的发展的工作应当由 SCT 来解决。总之，该代表团说，对现有各国

保护地理标志方法的研究将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可能的方便国际保护的行动方案，而不影响加入了

TRIPS协议的国家的现有法律体系和做法。 

169. 欧洲联盟代表团代表其成员国对美利坚合众国代表团在文件 SCT/31/7 概述的提案表示感谢。该

代表团回顾道，里斯本工作组将对原产地名称国际注册里斯本体系的修订作为通过单一注册获得地理

标志国际保护的手段。该修订的主要目标是要使里斯本体系对现在不是其成员的国家更具吸引力。因

此，该体系可能扩张并拥有更多成员。为了建立一个包容性的体系，里斯本工作体系的观察员身份向

所有 WIPO 成员开放。该代表团指出，里斯本工作组从这些观察员那里得到了很多有用信息。该代表团

相信，适应各国制度多样性的最佳途径就是扩张由 WIPO 运作的相关注册体系，即里斯本体系和马德里

体系。该代表团说，推动里斯本体系的修订应当是 WIPO 在地理标志方面的首要优先事项，该工作将改

进 TRIPS 协议提供给各成员国的多样性和灵活性。所以，该代表团不认为美利坚合众国代表团提议的

研究能够增加价值，不赞成该提议。 

170. 葡萄牙代表团对美利坚合众国代表团载于文件 SCT/31/7 的提案表示感谢。该代表团说，这份提

案表明了 WIPO 成员国对于地理标志保护的新兴趣，这对工商业界具有极端重要性。然而，虽然该代表

团不质疑 SCT 讨论地理标志问题的权限，但它对于再做一份关于现有制度的调查或者再进行一次关于

各国审查惯例的讨论将产生的附加价值持怀疑态度。SCT 已经进行了大量关于地理标志的定义以及地

理标志保护的各种现有制度的研究，即文件 SCT/8/4、SCT/9/4 和 SCT/10/4。考虑到已经掌握大量数

据而且新的进展可以证明对情况的重新评估，该代表团认为在这个当口不需要开展更多的工作。但

是，该代表团仍然愿意重点关注与地理标志相关的其他方面，例如在 DNS 中保护地理标志和国名。由

于顶级域名的扩展以及阻止将 IPR 作为域名恶意注册以及与避免与它们产生冲突的相关需求，该问题

近些年得到了新的关注。该代表团强调，建议在 WIPO 或可能的里斯本替代机构讨论地理标志国际注册

体系问题是对正在进行的里斯本修订工作的直接挑战，葡萄牙政府高度重视此项工作，这从它最近提

出承办明年的外交会议就能看出来。该代表团不同意关于里斯本体系合法性和包容性水平不足、程序

有缺陷的观点。该代表团还强调，SCT 不是讨论里斯本联盟预算或程序问题的职能机构。该代表团表

示，虽然修订工作由小部分 WIPO 成员国完成，但整项工作的主要关切以及指导目标并未限于它们自己

的特殊利益。这事实上要广泛得多，因为它试图确定能使该体系对各国和用户更具吸引力的改进，同

时保留《里斯本协定》的原则和目标。该代表团鼓励有关各方都参与该进程，以使里斯本体系的修订

更有意义、更具包容性。 

171. 捷克共和国代表 CEBS 集团感谢美利坚合众国代表团准备了载于文件 SCT/31/7 的提案，为探索

地理标志申请体系的可行性制定了工作计划。CEBS 集团说，它高度重视工作组按照里斯本联盟授权正

在进行的关于发展原产地名称国际注册里斯本体系的工作，包括里斯本联盟大会关于召开修订《里斯

本协定》的外交会议的决定。该代表团认为，进一步改进里斯本体系并增加其对其他国家的吸引力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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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必要的。在这一点上，这项工作对观察员和潜在的成员开放并从它们那儿受益良多。该代表团表

示，在 SCT 进行对地理标志的研究将会是重复工作，它同意 SCT 不是讨论里斯本联盟预算和程序问题

的场所。CEBS集团不认为文件 CT/31/7中建议的研究能带来附加值，因此不支持该提案。 

172. 法国代表团对美利坚合众国代表团的提案表示感谢，它认为，WIPO 在地理标志领域的优先事项

应当是改进《里斯本协定》规定的注册体系。里斯本体系下对地理标志制度的修订和 TRIPS 协议都没

有要强制实行单一的地理标志保护制度。该代表团指出，它不反对开展任何关于地理标志的一般性工

作，但它认为，对地理标志保护不同方法的研究不会给以下事实带来任何新的要素，即一些国家采用

商标体系保护地理标志，而另一些国家采用专门制度保护地理标志，任何国家都可以选择最适合的方

式来实现更好的保护。 

173. 意大利代表团赞成欧洲联盟代表团、捷克共和国代表团、法国代表团和葡萄牙代表团所作的发

言。该代表团仍然认为，有关这份提案的工作不会给 SCT 过去完成的工作或 WTO 正在进行的工作带来

任何附加值。该代表团说，很明显，这份提案的主要目的是要阻止或推迟里斯本协定修订工作组的工

作。此外，该代表团更为关注的是，看起来这个目标远不止于此，因为看上去它还对 WIPO 里斯本体系

的存在表示质疑，该体系成立于 40 多年前，为 28 个国家的生产者，包括农业和中小规模生产者提供

了服务。该代表团认为，从程序上来说，SCT 不是一个适合对另一个专家工作组的工作进行讨论和作

出任何决定的论坛，更一般地说，不适合讨论和决定诸如里斯本体系这样一个 WIPO 全球知识产权体系

的命运、特点、运作和财务事项。该代表团回顾道，里斯本协定修订目标并不是要强制实行单一的国

家层面地理标志保护途径或单一的履行 TRIPS 义务的制度。该代表团重申，任何国家都可以自由加入

里斯本体系，根据里斯本联盟大会批准的授权，《里斯本协定》修订工作的目标仅仅是改进和更新规

范该体系运行的法律框架。该代表团指出，就其本身而言，这不损害 SCT 关于地理标志法律的工作。

至于美利坚合众国代表团所提议工作的实质，该代表团指出，它不反对在 SCT 讨论地理标志，但是它

认为，再做一份关于各国地理标志立法的研究会得出已经众所周知的结论，即有些国家通过商标体系

保护地理标志，其他国家则发展了所谓专门制度。该代表团认为，考虑到各国制度的多样性，对于像

里斯本体系和马德里体系这种 WIPO 管理的申请体系，最好的办法就是适应这种多样性，把民主权利留

给各成员国，由它们选择它们最想要哪一种保护制度。该代表团注意到，不同的申请体系必须保护这

种多样性，禁止出现一种类型的立法压倒另一种类型的立法的情形，它说，阻止修订《里斯本协定》

则将破坏这种多样性，限制 TRIPS 协议允许各成员国拥有的灵活性。该代表团回顾道，已经在该领域

开展了大量工作，除其他外，SCT 有 7 份关于地理标志的工作文件，它重申其观点，没有新的要素要

求重启此项工作，那将仅仅是对 WTO 工作的重复。在这点上，该代表团强调，在 SCT 上要求讨论可能

的通用申请体系的同一个代表团曾在 WTO 请求建立非强制性的数据库，仅限于葡萄酒和烈酒，该请求

载于 WTO 文件 TN/IP/W/10/Rev.4。该代表团认为有必要澄清这一点。最后，代表团建议讨论 DNS 中的

地理标志保护问题，它指出，它与其他成员国共同提交了关于该问题的提案。 

174. 格鲁吉亚代表团表示支持正在进行的里斯本协定修订工作，它说，将地理标志纳入《里斯本协

定》将产生积极影响，使该体系对用户而言更为有效，能吸引更多新成员。该代表团认为，地理标志

和原产地名称是相关联的，以致于近年来里斯本成员国运用里斯本体系在保护其原产地名称的同时保

护其地理标志。作为里斯本协定的缔约方，该代表团牢记里斯本工作组迄今为止取得了重大进展，它

认为在 SCT 开始关于修订里斯本协定和关于原产地名称与地理标志关系的新讨论既不合理也没有成本

收益。该代表团表示希望不要推迟召开修订《里斯本协定》的外交会议，它表示希望各成员国本着合

作的精神达成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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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5. 挪威代表团对美利坚合众国代表团的提案表示感谢，它表示，SCT 是 WIPO 讨论地理标志问题的

正确论坛。该代表团表示，考虑到世界上存在不同的地理标志保护体系，它支持准备一份研究报告，

这将提供一个对世界各地不同地理标志保护体系的综述，是对各国当局和用户有用的参考文件。 

176. 加拿大代表团指出，美利坚合众国代表团提议的关于各种地理标志保护制度的研究可以有附加

价值，它表示支持这样一份研究。该代表团注意到，过去这些年签署了各种双边和多边条约，立法有

所改变，因此，是时候对 WIPO 几年前完成的工作进行更新了。该代表团还指出，从来没有对通用化的

检查问题进行全面研究，它对于就这个问题的研究将会有兴趣。 

177. 智利代表团对美利坚合众国代表团的提案表示感谢，它同意关于里斯本协定修订进程将一个客

体有限的协定转变成了一个新的包括地理标志在内的国际协定的观点。该代表团认为，里斯本工作组

不是处理该议题的合适机构，它超出了自己的授权范围。该代表团表示，它认为应该由里斯本联盟而

不是 WIPO 为宣称将于 2015 年召开的外交会议提供资金。虽然该代表团支持美利坚合众国代表团关于

准备一份研究地理标志保护国际制度的研究的提议，但它不支持美利坚合众国代表团关于地理标志制

度的价值的观点。智利代表团认为，地理标志体系是各国文化和经济发展的重要工具。 

178.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感谢美利坚合众国代表团提交了这份提案，它回顾道，一些国家运用商标

体系保护地理标志，许多国家则设置了专门体系。考虑到各国体系的多样性，WIPO 管理的申请体系，

例如里斯本体系和马德里体系，是适应这种多样性的最佳选择，使成员国能够选择它们需要的保护体

系。该代表团表示，该提案没有给常设委员会过去在地理标志领域完成的工作带来附加值，它认为这

份提案背后的想法就是要阻止里斯本协定修订工作组的工作。该代表团指出，SCT 拥有讨论地理标志

的职能不应当被解释为意味着该委员会有权阻止《里斯本协定》缔约方修订里斯本体系。该代表团还

认为，SCT 和里斯本联盟都可以在各自职能范围内讨论地理标志问题。总之，该代表团表示不支持现

阶段在 SCT启动关于地理标志的工作。 

179. 秘鲁代表团虽然对美利坚合众国代表团载于文件 SCT/31/7 的提案表示感谢，但它表示不支持其

讨论。该代表团回顾道，应里斯本联盟大会第二十三届会议的要求，里斯本体系发展工作组于 2009 年

3 月也就是将近五年前召开了第一次会议。它的目标是要审查如何根据《里斯本协定》改进程序，发

展更好的原产地名称体系，同时试图建立更加具有包容性的体系。该代表团指出，里斯本工作组有清

晰的工作方案和工作案文，如果部分代表团有所担忧，应当在工作组内部提出而不是在 SCT 提出。考

虑到在 SCT 框架内已经就该主题完成了多份研究，该代表团对美利坚合众国代表团所作提案的范围以

及一份新研究的附加价值表示质疑。另一方面，该代表团认为，如果对预算安排有担忧，合适的论坛

是计划和预算委员会。最后，代表团表示，它不记得 2013 年 10 月的那一届大会上有任何成员国反对

2015年召开外交会议。 

180. 瑞士代表团注意到美利坚合众国代表团提交的提案，由于它的主题以及可能对 WIPO 其他结构和

机构产生的影响，它表示不支持在 SCT 对其进行讨论。该代表团认为，建议的研究不会给 SCT 已经完

成的工作带来任何附加价值，该领域也没有新的发展需要重启关于地理标志的工作。该代表团希望就

文件 SCT/31/7 谈几点。该代表团不同意认为里斯本体系或修订进程将给地理标志提供特殊保护的观

点，它指出，已经在多种机会对此进行解释。关于对灵活性的限制，该代表团回顾道，TRIPS 协议规

定了地理标志的最低要求，但并没有阻止希望为地理标志提供更高保护的国家这么做。该代表团曾和

其他许多代表团一起申诉 TRIPS 协议向除了葡萄酒和烈性酒以外的商品提供的保护水平不足。部分代

表团试图阻止那些希望在 WIPO 内部可能有更高保护水平的国家这么做，该代表团对此深表遗憾。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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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质性证据以外，该代表团还表示担心损害已经达成的一致或作出的决定。在这一点上，该代表团不

赞成在 SCT 启动关于地理标志的工作。但是，该代表团说，关于域名中地理标志保护问题的话题保持

开放，要求进行更多研究。 

181. 澳大利亚代表团支持在 SCT 讨论地理标志问题，这是讨论这些事务的正确论坛，它说，它很高

兴看到委员会重新重视有关该主题的工作，尤其是事实证明 SCT 是处理其职责范围内其他问题的有效

论坛。该代表团对美利坚合众国代表团的提案表示感谢，它认为该提案有一些重要内容，并对有机会

就这其中的一些话题开展进一步研究表示欢迎。正如在上一届会议上所强调的，澳大利亚有两套地理

标志注册体系。一个是证明商标体系，在该体系下，所有商品和服务的地理标志都能得到保护。另一

个则是用于保护葡萄酒地理标志的专门地理标志立法。该代表团很乐意分享其运作经验以及两种注册

制度衔接的经验。该代表团认为有可能发展一个包含两种注册制度的国际申请体系。在此背景下，该

代表团鼓励在讨论各国保护制度时要研究共同领域而不是仅仅关注区别。该代表团还对研究将《马德

里议定书》或《海牙协定》的日内瓦文本作为包容性地理标志申请体系的合适模板感兴趣。这些体系

未要求法律或者法律制度的实质统一，但只是创建了一个供知识产权所有人申请的机制，并保留国家

权利。该代表团说，一个包容性的国际申请体系模板能够扩大成员规模，增加条约对所有人的价值。

在操作和国家层面，该代表团不确定经修订的里斯本协定的缔约方主管局将如何收回审查和保护该协

定下通知的地理标志的成本。如果没有清楚的各国家局成本收回制度，看起来对外国地理标志的保护

需要国家资金补贴或者由国家局出资提供。现有国际申请体系可以作为模板，以确保任何经修订的里

斯本协定在 WIPO 内可以实现资金自足，而不成为各国家局的财务负担。该代表团还想知道经修订的里

斯本协定草案第 29.4 条预期效果是什么。它认为，如果要求加入经修订的里斯本协定的成员保护该协

定已经保护的名称，这些要求看起来更像阻止而不是鼓励新成员加入。该代表团注意到，加入方将必

须审查或评估所有现有的原产地名称或地理标志，看起来没有规定为此项工作支付服务费。 

182. 匈牙利代表团对美利坚合众国代表团的提案表示感谢，同时表示支持欧洲联盟代表团代表其成

员国、捷克共和国代表团代表 CEBS 集团以及法国、格鲁吉亚、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意大利、秘鲁、

葡萄牙和瑞士代表团的论证。该代表团希望强调一个事实，即 SCT不能干涉或者否决一个 WIPO管理的

独立条约下建立的工作组的工作和成果。否则，SCT 将很容易控制为了进一步改进马德里体系、海牙

协定或尼斯协定而创建的工作组的活动，只要上述联盟的部分成员或非成员不同意预计的成果。该代

表团回顾道，现在里斯本体系在各国如何保护原产地名称方面已经是中立的，因为没有条款会导致在

国家立法中采用专门地理标志保护制度的义务。该代表团指出，这个问题经常被误解。关于财务问

题，该代表团同意，SCT 不是讨论预算问题的场所，同时，该代表团提请注意一个事实，即在依 WIPO

各条约建立的体系当中，很容易找到以非资金自足的方式运作的例子。该代表团指出，收益性可以是

决定一个知识产权法律领域可行性的唯一标准，它想知道是否有人质疑《巴黎公约》第 6 条之三的登

记簿的有用性。出于以上所有原因，该代表团不支持未来基于美利坚合众国代表团的提案开展工作，

并表示，本届会议晚些时候会与其他代表团共同提交关于在 DNS 中保护地理标志和国名的未来工作的

提案。 

183. 日本代表团对美利坚合众国代表团的提案表示感谢，它认为 SCT 是 WIPO 内讨论地理标志的合适

论坛。该代表团支持要求 WIPO 秘书处启动一项审查各种国家地理标志法律途径的研究。该代表团希

望，该研究将加深对各种地理标志问题的理解。此外，该代表团同意美利坚合众国代表团提出的对于

里斯本联盟工作的程序问题和预算问题的关切，它欢迎在其他合适的论坛讨论这些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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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 以色列代表团指出，它是《里斯本协定》的成员，也是正在进行的 WTO 地理标志谈判的积极参

与方，它表示支持美利坚合众国代表团的提案。 

185. 大韩民国代表团支持美利坚合众国代表团的提案，认为 SCT 是讨论地理标志的正确论坛。该代

表团还认为，一份对于地理标志申请体系可行性的研究报告将对所有成员国都大有裨益。 

186. 乌拉圭代表团代表其国家赞成阿根廷代表团、澳大利亚代表团、加拿大代表团、日本代表团和

美利坚合众国代表团所作的发言。该代表团赞成关于 SCT是 WIPO内适合讨论地理标志问题的论坛的观

点。该代表团还认为，该研究将会给 SCT 过去完成的工作带来附加价值，因为发生了许多事情，因

此，更新的调查将能体现所有的变化并最终加强 SCT的讨论。 

187. 南非代表团指出，文件 SCT/31/7 中称几十年来关于合适的地理标志保护体系一直存在争议。该

文件进一步称，SCT 是具有地理标志工作管辖权并拥有地理标志工作常设议程的 WIPO 委员会。还提及

了世界各地现有和一直在协商的不同和矛盾的地理标志保护方法。该代表团进一步指出，该文件还包

含了一份提案，要求秘书处准备一份关于各国现有地理标志制度的调查，揭示复杂的地理标志国际图

景，在最适当的前进方向方面给 SCT以及 WIPO 整体上提供适当的指导，以改善现状。该代表团建议秘

书处就有关各种地理标志制度的特定主题征求意见，以收集各国家局的做法和观点，为 SCT 下届会议

整理一份工作文件。该代表团强调，地理标志问题对它的国家非常重要，因为该国已经开始在一个新

的专门立法框架下将地理标志保护正式化。总之，该代表团继续承诺参与关于该问题的讨论，以便影

响新兴的地理标志保护图景，确保此类制度符合其他承诺，包括 TRIPS协议下和双边协议下的承诺。 

188. 巴拉圭代表团赞成阿根廷代表团、澳大利亚代表团、日本代表团、乌拉圭代表团和美利坚合众

国代表团所作的发言，支持 SCT 继续开展关于地理标志问题的工作。该代表团认为，这不会是对已完

成工作的重复，相反，将会是对 SCT 框架内已进行讨论的补充。该代表团指出，地理标志对于巴拉圭

而言具有特殊重要性，它认为一份关于各种地理标志体系的更新调查将会非常有用。关于里斯本体

系，该代表团建议注意工作组在避免重复工作方面取得的进展。该代表团指出，巴拉圭不是里斯本协

定的成员国，它支持在 SCT 讨论地理标志，只要讨论足够具有包容性，并正确考虑所有成员国的观

点。 

189. 俄罗斯联邦代表团对美利坚合众国代表团的提案表示感谢的同时，不赞成文件 SCT/31/7 中的论

证，尤其是提及里斯本工作组职能的论证和对这些活动财务问题的评论。该代表团回顾道，组建里斯

本工作组的关键原因是认为里斯本协定不够有效。虽然里斯本体系建立于 40 多年前，而且许多国家加

入了该体系，但是为了保证更加有效、覆盖面更广，有必要对条约进行修订。该代表团回顾道，里斯

本工作组观察员的身份向 WIPO 所有成员及用户代表开放。该代表进一步指出，大量代表团参与了这些

工作，里斯本工作组已经从所有参与者那里得到了许多有用信息。该代表团重申其有兴趣继续在 SCT

内开展地理标志工作，并指出应当确定优先项目。该代表团同意，在电子商务扩张的背景下，域名中

的地理标志保护问题仍然保持开放，需要进行更多研究。 

190. 瑞士代表团回顾道，它认为美利坚合众国代表团的提案不是开始本委员会地理标志工作的合适

基础。 

191. 匈牙利代表团赞成瑞士代表团所作的发言，它指出，在美利坚合众国代表团提交的提案中，很

难把研究要素和预期目标联系起来。很难同意开展一项将导致该代表团不赞成其目标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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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 AIPLA 的代表表示支持美利坚合众国代表团所提交的提案，它指出，WIPO 或 WTO 已经完成的许

多调查和研究都已经过时了。该代表提及加拿大与欧洲联盟最近的双边条约，表示地理标志世界已经

发生了许多变化。该代表指出，里斯本工作组成员代表团和非成员代表团之间存在不同意见。该代表

指出，地理标志不是一个是非黑白的问题，可以达成妥协，他敦促各代表团建设性的参与，在 SCT 的

地理标志讨论上表现出妥协的精神，事实证明 SCT 是许多其他讨论的有效论坛。此外，他解释说，从

业者向世界各地弄不清地理标志的客户们提供建议。在这一点上，本委员会和 WIPO 编拟并提供的资料

得到这些用户的赞赏。该代表强烈鼓励和大力支持任何介绍这一非常复杂的领域的调查，他认为，该

领域已经越来越被双边条约割裂。此外，该代表指出，美利坚合众国代表团并没有说该调查将以某种

方式阻止里斯本工作组的工作。 

193. ORIGIN 的代表希望从地理标志用户和 ORIGIN 的角度表达其观点，地理标志用户每天面对全球化

时代管理地理标志的各种挑战，ORIGIN 是一个代表地理标志团体的组织，既包括来自拥有专门体系的

司法管辖区地标组织，也包括拥有商标体系的司法管辖区的地标组织。该代表团认为，生产者在理解

不同司法管辖区内地理标志保护的需要方面已经表现得务实而且进步。例如，它们当中的许多已经在

欧洲联盟的专门体系下注册了其地理标志并注册了集体商标，也在美利坚合众国将其地理标志作为证

明商标进行了注册。该代表认为，各国能够达成妥协的解决办法，并举了加拿大和欧洲联盟双边协议

的例子。该代表进一步表示，互联网和新域名是新兴的挑战。该代表认为，主要问题是统一域名争议

解决政策细则(UDRP)将地理标志排除在外、数据交换中心具有法律不确定性以及争端解决制度的费用

方面面临着挑战。此外，如“coffee”、“food”和“organic”这类域名可能导致出现不一定属于相

关生产者协会的新网站。该代表认为，是时候在 SCT框架内讨论这些问题了。 

194. INTA 的代表对美利坚合众国代表团关于开展包含所有国家法律保护制度的地理标志申请体系可

行性研究的提议表示欢迎。该代表回顾道，多年来，包括在里斯本体系发展工作组内，INTA 在提倡建

立马德里体系那样的国际申请和注册体系，保留各国法律的实质问题，这将能有效吸引不同地理标志

保护体系的国家参与。该代表还同意美利坚合众国代表团对里斯本协定的修订的关切，他很遗憾该进

展未能证明是有利于建立 INTA所期望的包容性的权利取得和维持制度。 

195. 美利坚合众国代表团感谢阿根廷、澳大利亚、加拿大、智利、以色列、日本、挪威、巴拉圭、

大韩民国、南非和乌拉圭代表团的支持，它强调地理上的广阔性和多样性有利于收集更多关于该主题

的信息。该代表团注意到，一些代表团对于里斯本的修订进程有着与它一样的感觉。它认为，任何国

家可以加入里斯本体系，条件是该国适用相符的制度。因此，加入里斯本体系将要求彻底转为只有一

种制度，因为除了里斯本体系最初预期的制度以外的其他制度将无法运作。此外，该代表团指出，其

提案的目的是要求秘书处收集信息，它表示，委员会反对得到了数量可观的代表团支持的关于 SCT 职

责范围内议题的信息收集工作，这看起来非常不正常，它对该反对表示关切。该代表团补充说，正如

部分代表团和 AIPLA 的代表所指出的，以前的研究或者信息已经过时。最后，美利坚合众国代表团希

望，谈论了里斯本体系的那些代表团作为马德里体系的成员会支持修改马德里体系，使其可接受地理

标志－如果这将成为一个议题的话。 

196. 匈牙利代表团提交了一份提案，该提案由捷克共和国代表团、德国代表团、匈牙利代表团、意

大利代表团、摩尔多瓦共和国代表团和瑞士代表团共同发起，载于文件 SCT/31/8 Rev.。该提案涉及

域名系统(DNS)中的地理标志和国名保护问题。匈牙利代表团回顾道，20 世纪 90 年代末 SCT 曾提出

DNS 中的地理标志调解与仲裁程序实用性问题。因此，WIPO在其第一期和第二期 WIPO域名进程中开展

了两项研究。那时候对利益攸关者的访问表明，国名、重要地名和地理标志是域名抢注的目标。匈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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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代表团很遗憾，虽然有上述信号，但是 UDRP 下的投诉受理仍然仅限于商标。它认为，虽然很难但不

是不可能证明诸如 UDRP 这种有效且经常使用的体系保护了商标所有人相对于冲突的域名的权利，然而

没有为各个国家或地理标志所有人规定同样的可能性。匈牙利代表团回顾道，由于缺少这种平衡，

2002 年 WIPO 大会曾尝试通过建议互联网公司 ICANN 将 UDRP 扩展到国名并进一步考虑扩展到地理标志

上，来改变这种状况。但是，匈牙利代表团注意到域名调解与仲裁的范围没有改变，该问题没有取得

进展。基于过去负面的经历以及未解决的问题，各代表团和观察员从 SCT 第二十四届会议以来一直在

强调它们对于 2013 年 ICANN 引入的新顶级域名的关切。匈牙利代表团强调，现有框架的任何新进展都

将为新的知识产权非法使用打开大门，而不向权利所有人提供有效法律救济。同时，该代表团指出，

SCT 内的讨论已经在加强商标领域合法权利保护机制方面给 ICANN 的标准制定流程带来了积极影响。

在这一点上，UDRP 延伸到新顶级域名中的商标纠纷或政府间组织名称的保护上就是很好的例子。但

是，匈牙利代表团很遗憾，显著改进的 ICANN 使用指南一书的规定没能解决一些重要问题，例如国名

和地理标志的保护问题。关于重要地名表，匈牙利代表团说，它既不相信该地名表能被诚实使用，也

不相信关于该地名表将包含所有重要地名的野心。它认为，所有利益攸关者共同分析选择重要地名以

及可能的改进该地名表的方法比较有用。即使国名、首都名和地区名被收入该清单，对于该清单是否

包含那些名称的所有变化形式，包括翻译、历史名称和常用简称，以及重要地名和非重要地名之间是

否有区别，看起来是含糊的。匈牙利代表团回顾道，一些代表团以前曾考虑过重要地名表应当扩展到

被保护的地理标志，后者被作为顶级域名使用会向消费者传递关于产品的地理来源的信息。该代表团

报告说，地理标志经常被非法滥用，这对消费者、生产者和当地社会危害极大。因此，地理标志的受

益人们要求在新通用域名系统中保护其合法权利是有根据的。匈牙利代表团强调，虽然经营者们可以

利用最近引入的新法律权利保护机制在商标法基础上保护其地理标志，但是专门体系下的地理标志所

有人无法保护它们的权利。因此，匈牙利代表团与各共同发起的代表团一起，建议在 SCT 下一届会议

上对以下两个问题进行讨论，即 ICANN 管理的重要地名表的限制性以及将 WIPO UDRP 的范围扩大到国

名和地理标志的可能性。匈牙利代表团和各共同发起的代表团提议 SCT 要求秘书处开展关于这些问题

的研究，以便为讨论打下坚实的基础，也让各代表团和观察员了解最新信息。最后，匈牙利代表团很

高兴，如 ORIGIN 的代表所说，该提案符合地理标志利益攸关方的主要利益，但它理解，由于该提案提

交较晚，因此详细的讨论只能放到 SCT 下一届会议上。 

197. 新加坡代表团对美利坚合众国代表团的提案进行了评论，它认为，审查里斯本体系下的申请制

度如何与专门保护制度、商标制度或其他保护方式兼容将会有用。关于捷克共和国、德国、匈牙利、

意大利、摩尔多瓦共和国和瑞士代表团的提案，新加坡代表团注意到，商标制度下已经有防止被冲突

的域名侵权的保护，而保护地理标志的专门制度下没有。因此，新加坡代表团认为两个研究都有价

值、都会有用，尤其是对于像它这样的小主管局来说，有利于获取 SCT 以往研究的更新信息以及在关

于专门制度下保护地理标志防止被冲突的域名侵权的信息。 

198. 欧洲联盟代表团代表欧洲联盟及其成员国感谢捷克共和国、德国、匈牙利、意大利、摩尔多瓦

共和国和瑞士代表团提交了关于地理标志和 DNS 工作的极好提案。欧洲联盟代表团注意到，该提案已

获得一些代表团的支持，它认为该提案应当成为 SCT本项议程下未来工作的基础。 

199. 意大利代表团注意到，关于反对美利坚合众国代表团提案中所述研究的理由，一定数量的代表

团认为，SCT 的工作应当更有效地重点关注实践问题，例如在 DNS 中保护地理标志和国名。用户代表

已经指出，这些问题具体而且实际。因此，意大利代表团表示希望在这些方面开展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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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 法国代表团表示完全赞成捷克共和国、德国、匈牙利、意大利、摩尔多瓦共和国和瑞士代表团

的提案，赞成审查 UDRP 程序并将其扩大到地理标志。该代表团认为该研究将成为 SCT 未来会以的工作

基础。 

201. 葡萄牙代表团表示强烈支持文件 SCT/31/8 Rev.所载提案，该提案被认为是 SCT 未来工作的建设

性基础。 

202. 捷克共和国代表团代表 CEBS 集团就载于文件 SCT/31/8 Rev.的提案对各共同发起代表团表示感

谢，并强烈支持该提案。它认为，该提案反映了对于各成员国在制定互联网地理标志保护制度时作用

有限的关切，这种关切是有根据的。由于域名在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对消费者行为

都有着不断增长的实质影响，捷克共和国代表团认为，提案中提出的问题，即将 WIPO UDRP 的范围扩

大到国名和地理标志，是适合在本委员会内部进行进一步讨论的。权利人很少或者没有办法在国际层

面阻止将地理标志和重要地名滥用做域名的行为。该代表团补充道，还应当考虑 ICANN 管理的重要地

名表的有限性。 

203. 罗马尼亚代表团赞成法国、葡萄牙、欧洲联盟代表团及其他代表团的发言，它表示完全支持捷

克共和国、德国、匈牙利、意大利、摩尔多瓦共和国和瑞士代表团的提案。罗马尼亚代表团同意关于

现有制度阻碍了有效保护知识产权权利的观点，认为该提案可以是本委员会未来讨论的合适基础。 

204. 乌克兰代表团表示支持捷克共和国、德国、匈牙利、意大利、摩尔多瓦共和国和瑞士代表团载

于文件 SCT/31/8 Rev.的提案。该代表团强调了极大的兴趣和该文件的重要性，它希望参与相关讨

论。 

205. 乌拉圭代表团代表 GRULAC，希望对捷克共和国、德国、匈牙利、意大利、摩尔多瓦共和国和瑞

士代表团的提案表示感谢。该代表团表示，它没有足够时间来评价该文件，因此建议 SCT 下届会议回

到这个文件上来。 

206. 波兰代表团对匈牙利代表团和其他共同发起的代表团向委员会提交了载于文件 SCT/31/8 Rev.的

提案表示感谢，它支持该提案。将地理标志和重要地名误导使用做域名是权利人很少或者没有办法在

国际层面阻止的行为。该代表团说，各成员国和生产者应当完全有权拥有在互联网上保护地理标志的

制度。波兰代表团强调，域名是所有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它认为该提案提出的问题，即将 WIPO 

UDRP的范围扩展到国名和地理标志，适合在本委员会进一步讨论。 

207. 作为提案的共同发起方，瑞士代表团赞成匈牙利代表团介绍文件 SCT/31/8 Rev.时所作的发言。

正如在 SCT 前几届会议所说，瑞士代表团认为本委员会适合讨论地理标志和 UDRP的问题，后者现在仅

适用于域名与商标冲突。该代表团希望将该议题中长期保留在 SCT 的议程上。它认为应当启动文件

SCT/31/8 Rev.中概述的那些研究。正如以前已经在商标领域发现的，地理标志也被与相关地理区域的

商品或服务毫无关联的人滥用或注册为域名。这对地理标志和该体系的信用都是有害的。考虑到

ICANN 取得的进展，瑞士代表团强调这项工作非常紧急，是时候在 DNS 中保护地理标志了。它认为，

用户代表和 WIPO 要发挥主要作用。瑞士代表团理解各代表团需要更多时间来研究本提案，它希望在

SCT 下届会议上进一步讨论该提案。 

208. 意大利代表团作为载于文件 SCT/31/8 Rev.的提案的共同发起方，对匈牙利代表团和其他共同

发起代表团的发言进行补充。意大利代表团回顾道，它曾在 SCT 上一届会议上提议讨论在 DNS 中保护

地理标志。过去这些年，本委员会将该主题列为完成所要求的关于地理标志保护的工作和解释之后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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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议的主题。DNS 中的国名保护也曾经讨论过。该代表团强调，由于顶级域名的扩展尤其是新通用顶

级域名上线，这些问题今天显得更加紧急。该代表团提醒说，在第一期和第二期 WIPO 互联网进程中已

经承认域名抢注行为已扩展到除了商品商标和服务商标以外的知识产权权利和国名。还被承认的是，

地理标志和国名的抢注与发现的商品商标和服务商标领域抢注情形近似甚至相同。大量证据表明，地

理标志或国名被一些与相应国家或地区没有关联的人注册或使用，目标是不正当使用这些国家和地区

的声誉，或者溢价出租或出售域名，甚至阻止其他人注册同样的名称。意大利代表团指出，WIPO 为商

品商标和服务商标提供了救济，例如 UDRP。在 SCT 过去几届会议上，各成员国审议了在发生域名抢注

的情形时更好地保护地理标志和国名的可能性。在各种备选方案中，建议了扩大 UDRP 的范围。正如匈

牙利代表团所说，今天，很难不承认诸如 UDRP 这种有效且经常使用的体系保护了商标所有人相对于冲

突的域名的权利，然而没有为各个国家或地理标志所有人规定同样的可能性。此外，意大利代表团对

ICANN 管理的重要地名表的有限性表示关切。该代表团说，它既不相信该地名表能被诚实使用，也不

相信关于该地名表将包含所有重要地名的野心。最后，该代表团认为 ICANN 清单也应当包含地理标

志，它表示，不给予使用专门法律的生产者适当的法律救济避免他们的地理标志在 DNS 中被滥用是没

法再站住脚的。最后，意大利代表团强烈认为该领域的工作，即 ICANN 管理的重要地名表和可能的将

WIPO UDRP 的范围扩展到地理标志和国名，将确保为国名和所有知识产权权利提供平等的保护和尊

严，不再有过度歧视，既能保护生产者的需求也能保护消费者的需求。 

209. 格鲁吉亚代表团表示支持捷克共和国、德国、匈牙利、意大利、摩尔多瓦共和国和瑞士代表团

的提案，它认为将 UDRP扩大到国名和地理标志将会是有利的。 

210. 牙买加代表团对捷克共和国、德国、匈牙利、意大利、摩尔多瓦共和国和瑞士代表团载于文件

SCT/31/8 Rev.的提案表示感谢，它表示对该主题有兴趣，需要更多时间审查该文件并向相关利益攸

关方咨询。牙买加代表团希望在 SCT下届会议上进一步讨论该问题。 

211. 美利坚合众国代表团对捷克共和国、德国、匈牙利、意大利、摩尔多瓦共和国和瑞士代表团的

提案表示感谢。该代表团回顾道，自从 2001 年以来，在 WIPO 互联网域名进程中它反对将地理标志加

入 UDRP，它的立场没有改变。考虑到 SCT 缺少关于地理标志的工作以及里斯本联盟开展的单方面地理

标志对话，它的反对更加强烈了。美利坚合众国代表团认为缺少谅解，这是由于 SCT 不能开展关于地

理标志的讨论，这体现在没有进行进一步的信息收集。地理标志的权利范围和领土影响范围还存在不

确定性。它认为，将地理标志加入到 UDRP 就是要求仲裁小组完成政府拒绝去做的工作或者政府不能有

效解决的工作。UDRP 的专家们会被要求制定国际法，因为各国政府不能达成一致。该代表团认为，政

府将未解决的工作推给市场是不负责任的，因为该结果可能潜在地削弱适用于商标的 UDRP，面临 DNS

的扩展，这个时期对于商标所有人非常关键。最后，美利坚合众国代表团强调，由于这份提案刚刚提

交，以上内容是它的初步印象，如果 SCT 下届会议将讨论该提案，届时它将在向委员会提交进一步的

评论意见。 

212. 若干代表团表示支持美利坚合众国代表团在文件 SCT/31/7 中所提的准备一份关于现行各国地理

标志制度的现状调查的提案。另一些代表团不支持该提案。 

213. 此外，匈牙利代表团介绍了由捷克共和国、德国、匈牙利、意大利、摩尔多瓦共和国和瑞士这

些代表团在文件 SCT/31/8 Rev.中共同提交的题为“域名系统中的地理标志和国名保护”的提案。若

干代表团表示支持该提案。其他代表团要么表示需要更多时间考虑，要么表示不能支持。 

214. 主席总结说，鉴于各代表团未就这些问题达成一致意见，SCT将其留待下届会议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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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程第 8项：SCT 对落实 WIPO 发展议程各项建议的贡献 

215. 埃及代表团代表 DAG 要求将发展议程问题作为本委员会未来会议的议程。该代表团回顾了发展

议程建议 15，该建议规定，WIPO 的准则制定工作应当具有包容性，并受成员国驱动；考虑不同的发展

水平；兼顾成本与利益之间的均衡；活动过程应为参与式，考虑 WIPO 所有成员国的利益和优先事项以

及其他利益相关方的意见，符合 WIPO 秘书处的观点。代表团表示，各代表团谈到了同样也涉及技术援

助和能力建设的建议集 A。该代表团注意到，关于技术援助的主席提案包含了拟写入 DLT 的技术援助

条款的具体规定，它还注意到大会授权 SCT 开展关于技术援助案文的工作，它对此表示欢迎。DAG 表

示，它希望通过解决关于向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提供实施未来可能的 DLT 的技术援助和能力建

设的现有规定中的现有括号来简化案文。 

216. 日本代表团代表 B 集团表示，它认为，在 WIPO 有关工业品外观设计、商标和地理标志的各项工

作中，包括在 SCT 的工作中，发展议程已经完全实现主流化。它认为，SCT 期间开展的 DLT 相关工作

有利于关于准则制定的发展议程，尤其是建议 15。协商以包容性、成员国驱动的方式进行，考虑了包

含技术援助在内的 SCT 工作的潜在影响，适当考虑了发展水平和成本与收益。外观设计手续的简化将

有利于改善环境，从而吸引更多投资者进入市场。该代表团补充说，DLT 的实施将有利于发展中国家

和最不发达国家，尤其是这些国家的中小型企业。B 集团进一步表示，SCT 完成的关于商标和地理标志

的工作也有利于增加谅解。该代表团还说，增加对经济的投资将促进经济发展，这是通过实施发展议

程实现的目标。总之，B集团认为 SCT 能以更积极的方式继续实施发展议程。 

议程第 9项：通过主席总结 

217. 肯尼亚代表团代表非洲集团对主席总结表示感谢，它同意建议的修改，尤其是使用“清理”一

词，这意味着 DLT 草案尚不成熟。该代表团还希望其他代表团在大会上表现出灵活性，同意采用条文

形式，以便能够作出结论并向前推进。 

218. 关于议程第 5 项的主席总结第 9 段，欧洲联盟代表团代表其成员国认为，发言的所有代表团赞

成召开外交会议，虽然对于排序问题尚未达成完全一致。这是 SCT 第三十届会议的主席结论，载于文

件 SCT/30/8 第 12 段。该代表团表示，它不愿意认为 SCT 在这个立场上有所倒退，因此认为将本段的

开头改为以下内容会更准确“主席注意到，关于召开通过 DLT 的外交会议，各代表团均赞成召开这样

一个外交会议的原则。”关于第 9 段的最后一句话，该代表团认为写成“各代表团认为，考虑到在技

术援助条款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条约草案已经足够成熟可以召开外交会议”，这将告知大会特别会

议的决定。关于第 10 段，该代表团认为更准确的是总结 SCT“在专家层面完成了 DLT 的实质内容”而

不仅是 SCT 取得了“进一步进展”。总之，该代表团表示，已经就主席在该议程下的提案达成了一

致。 

219. 捷克共和国代表 CEBS 集团注意到本周开展的工作和取得的成就。关于 DLT，该代表团认为取得

了重大进展，已经按照 2013 年 12 月大会特别会议的授权完成了专家层面的工作。它认为，现在该由

五月份的大会特别会议决定召开外交会议，如上一届会议主席总结(文件 SCT 30/8，第 12 段)所述，

几个月前所有代表团就已对此表示赞成。该代表团进一步指出，这部条约的谈判结束已经让各地区的

用户们期待了很久。在这一点上，该代表团更希望按照欧洲联盟代表团的建议加强主席总结，但是它

尊重该主席总结，可以表示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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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 肯尼亚代表团代表非洲集团表示，关于工业品外观设计的案文草案现在在该条约的最终形式方

面面临着很大的不确定性。该提案有两个可能性。第一个可能性是所有问题都由条文草案规定，因此

具有相同法律地位。第二种可能性就是一些问题在条文草案中体现，另一些则在决议中体现。因此，

在判断成熟程度时，该代表团的问题是，在 DLT 只包含条文和 DLT 是条文和决议的结合体这两种情况

下该集团的立场是否相同。考虑到拥有一个既包含条文又包含决议的条约的不确定性和模糊性高，非

洲集团对前述问题的回答是明确不同。如果条约只包含条文草案，这会使条约内部和谐和平衡，该代

表团的观点会不一样。总之，该代表团表示，这种工作最适合在本委员会内部完成而不是在外交会议

上完成。在这一点上，该代表团认为条约草案不成熟。 

221. 南非代表团赞成非洲集团所作的发言，它重申，以条文方式规定技术援助的问题应当在召开外

交会议以前解决。因此，该代表团呼吁所有抵制用条文方式规定技术援助问题的代表团在五月份表现

出灵活性，就像非洲集团在本届会议上表现的一样。如果其他代表团表现了这种灵活性，它们将同意

争取结束该进程。如果其他代表团没有灵活性，南非代表团恐怕它们不能在这个问题上向前推进。 

222. 日本代表团代表 B 集团表示，它可以同意修改后的主席总结，但它还是希望表达自己对主席总

结的立场。该代表团强调关于 DLT 的积极氛围以及本届会议取得的重大进展，它表示，总结本来可以

更加准确的。关于外交会议，该代表团提醒注意，上届会议的主席总结第 12 段明确写道“主席注意到

发言的所有代表团均赞成召开外交会议”。该代表团注意到，现在这个版本的总结可能会给外界错误

的印象。该代表团进一步强调，正如主席反复提及的，本届 SCT 完全履行了大会的授权，整届会议取

得了重大进展。总之，B集团表示，这一事实本可以更准确、丰富地在主席总结第 10段得到体现。 

223. 乌拉圭代表团代表 GRULAC 承认本届会议取得了进展，并对讨论中表现的灵活性和建设性的态度

表示欢迎。案文比前一份更好理解，包含了技术援助的内容。该代笔团强调，不管选择什么形式，它

的集团希望灵活一些，它表示愿意召开外交会议。 

224. 埃及代表团注意到主席总结清楚地代表了所有说到的问题以及所有作出的决定，明确地体现了

没有代表团反对技术援助。 

225. 孟加拉国代表团代表亚洲及太平洋集团表示，它的集团愿意接受任何强制性法律规定，不管是

条文还是决议。 

226. 秘鲁代表团同意乌拉圭代表团作为 GRULAC 协调员所作的发言，它补充说，它对于技术援助最终

是以条文还是决议形式保持灵活性，只要规定具有法律强制性。 

227. 西班牙代表团同意欧洲联盟、B 集团、GRULAC 和 CEBS 集团所作的发言，它对主席总结表示合理

满意。该代表团说，它对于前面有一个将外交会议取决于获得一个地位的发言有点担忧。该代表团回

顾道，西班牙代表团和欧洲联盟代表团愿意接受条文形式，它认为这个问题未解决没有阻止他们认为

取得了很多进展。该代表团注意到它没有失去采取条文形式的可能性，要求各代表团舍弃强硬和极端

的立场，带着建设性的立场走向大会特别会议。 

228. 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代表团赞成 GRULAC代表团所作的发言，表示支持主席建议的总结。 

229. 印度代表团作为亚洲及太平洋集团的成员感谢主席的领导和主席准备的平衡的陈述。该代表团

解释亚洲及太平洋集团所作的发言，表示支持采用条文形式。 

230.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代表团认为，一旦条约足够成熟，就可以召开外交会议，尤其是当技术援

助和能力建设问题得到解决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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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1.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代表团赞成 GRULAC、秘鲁和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代表团所作的发言。

该代表团说，虽然它的国家过去更倾向于强制性法律条文，在听取了所有代表团的发言以后，它现在

可以在采取条文还是决议形式方面拥有灵活性，因为它认为有了技术援助和能力建设的有效规定。 

232. 巴西代表团对主席总结表示感谢，该总结精确地反映了讨论情况。该代表团对本委员会在案文

上取得的进展表示欢迎，它说，案文仍在进展当中，应当在每一步都对其成熟水平作出判断，包括技

术援助和能力建设条款的形式。 

233. 美利坚合众国代表团强调，主席总结反映了许多代表团的开明态度，不幸的是，它注意到看起

来其他代表团认为规定的技术形式决定了这些规定的法律结果和确定性。该代表团表示，它已经表现

了最大的灵活性，它对于技术援助规定的形式仍然保持开明态度，赞成特立尼达和多巴哥代表团以及

其他表明了开明态度的代表团的意见。该代表团鼓励其他代表团展示同样的灵活性。 

234. SCT批准了文件 SCT/31/9中所载的主席总结。 

议程第 10项：会议闭幕 

235. 主席于 2014 年 3月 21日宣布会议闭幕。 

[后接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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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T/31/9 
原 文：英文 

日 期：2014 年 3 月 21 日   
 
 
 
 
 
商标、工业品外观设计和地理标志法律常设委员会 
 
 
第三十一届会议 
2014年 3月 17日至 21日，日内瓦 
 
 
 
主席总结 
 
经委员会通过 
 
 
 
 

议程第 1项：会议开幕 

1.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总干事弗朗西斯·高锐先生宣布商标、工业品外观设计和地理标志法

律常设委员会(SCT)第三十一届会议开幕，并对与会者表示欢迎。 

2. Marcus Höpperger先生(WIPO)担任 SCT的秘书。 

议程第 2项：选举主席和两名副主席 

3. Adil El Maliki 先生(摩洛哥)当选委员会主席。Imre Gonda 先生(匈牙利)和 Günseli Güven 女

士(土耳其)当选副主席。 

议程第 3项：通过议程 

4. SCT 通过了经修订的议程草案(文件 SCT/30/1 Prov.2)，增加了一个项目，题为“SCT 对

落实 WIPO发展议程各项建议的贡献”。 



SCT/31/10 

附件一第 2页 

 

议程第 4项：通过第三十届会议报告草案 

5. SCT通过了第三十届会议的报告草案(文件 SCT/30/9 Prov.)。 

议程第 5项：工业品外观设计 

6. 讨论依据文件 SCT/31/2和 3进行。 

7. 委员会详细审查了在括号内提出，或者脚注说明个别代表团有个别提案或保留的所有条款。主

席指出，各代表团的所有发言都将记录在第三十一届会议的报告中。 

8. 关于技术援助和能力建设，所有代表团均称这一事项取得了进展。若干代表团表示，技术援助

条款必须采取条文形式。关于这一具体问题，另一些代表团说它们具有灵活性。其他一些代表团说，

尽管它们更倾向于一项决议，它们将考虑一项条文，但不作为召开外交会议的前提。 

9. 关于召开通过外观设计法条约的外交会议，尽管若干代表团认为在召开外交会议之前必须就以

条约条文形式处理技术援助达成一致意见，另一些代表团认为，条约草案已足够成熟，可以召开外交

会议。 

10. 主席总结说，SCT 在清理外观设计法条约草案上取得了进一步进展，WIPO 大会将在 5 月的

特别会议上对案文和取得的进展进行回顾和审议，并做出决定。 

议程第 6项：商  标 

牙买加代表团的提案 

11. 讨论依据文件 SCT/31/4进行。 

12. 若干代表团表示支持牙买加代表团在文件 SCT/31/4 中所提的提案，但其中一些代表团认为该提

案需要进一步发展。另一些代表团认为，就此事项开始基于案文的谈判时机尚不成熟，并更倾向于就

相关问题开展进一步分析，例如进一步分析任何额外保护在现行适用的商标规则和程序方面的后果。

牙买加代表团表示，已经准备好进一步发展提案并提交给 SCT下一届会议。 

13. 主席总结说，SCT 将在第三十二届会议上审议牙买加代表团提案的修订稿。为筹备该届会

议，牙买加代表团将在 SCT 第三十二届会议之前，在秘书处的协助下，考虑本届会议上提出的

评论意见以及各代表团书面提交的其他评论意见，对其提案做出修改。 

域名系统中与商标有关的最新消息 

14. 讨论依据文件 SCT/31/6进行。 

15. SCT注意到文件 SCT/31/6，要求秘书处继续向成员国通报域名系统的最新进展。 

议程第 7项：地理标志 

16. 讨论依据文件 SCT/31/7和 SCT/31/8 Rev.进行。 

17. 若干代表团表示支持美利坚合众国代表团在文件 SCT/31/7 中提出的关于编拟现行各国地理标志

制度现状调查的提案。另一些代表团不支持该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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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此外，匈牙利代表团介绍了由捷克共和国、德国、匈牙利、意大利、摩尔多瓦共和国和瑞士这

些代表团在文件 SCT/31/8 Rev.中共同提交的题为“域名系统中的地理标志和国名保护”的提案。若

干代表团表示支持该提案。其他代表团要么表示需要更多时间考虑，要么表示不能支持。 

19. 主席总结说，鉴于各代表团没有就这些问题达成一致意见，SCT将其留待下届会议审议。 

议程第 8项：SCT 对落实 WIPO 发展议程各项建议的贡献 

20. 会上就 SCT 对落实 WIPO 发展议程各项建议的贡献作了多项声明。主席说，这些声明将写

入 SCT第三十一届会议的报告，并向 WIPO大会转送。 

议程第 9项：通过主席总结 

21. SCT批准了本文件中所载的主席总结。 

议程第 10项：会议闭幕 

22. 主席于 2014 年 3月 21日宣布会议闭幕。 

 

[后接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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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ÉNÉGAL/SENEGAL 
 
Makhtar DIA, directeur général, Agence sénégalaise pour la propriété industrielle et l'inno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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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khtar.dia2013@gmail.com 
 
Ndeye Fatou LO (Mme), premier conseiller, Mission permanente, Genève 
 
 
SINGAPOUR/SINGAPORE 
 
Hoi Liong LEONG, Acting Deputy Director, Registries Group, Intellectual Property Office of 
Singapore (IPOS), Ministry of Law, Singapore, 
leong_hoi_liong@ipos.gov.sg 
 
Simon SEOW, Group Director and Legal Counsel, Patents, Designs, Plant Varieties, Registries 
Group, Intellectual Property Office of Singapore (IPOS), Ministry of Law, Singapore 
simon_seow@ipos.gov.sg 
 
 
SLOVÉNIE/SLOVENIA 
 
Katja HAFNER (Ms.), Senior Trademark Examiner, Trademark, Design and Geographical 
Indication Department, Slovenian Intellectual Property Office (SIPO), Ministr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Technology, Ljubljana 
katja.hafner@uil-sipo.si 
 
 
SRI LANKA 
 
Dilini GUNASEKERA (Ms.), Second Secretary, Permanent Mission, Geneva 
dilinigunasekera@gmail.com 
 
 
SUÈDE/SWEDEN 
 
Eva WEI (Ms.), Legal Advisor, Swedish Patent and Registration Office (SPRO), Söderhamn 
eva.wei@prv.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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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ISSE/SWITZERLAND 
 
Alexandra GRAZIOLI (Mme), conseiller (propriété intellectuelle), Mission permanente, Genève 
alexandra.grazioli@eda.admin.ch 
 
Marie KRAUS (Mme), conseillère juridique à la Division du droit et des affaires internationales, 
Institut fédéral de la propriété intellectuelle (IPI), Berne 
marie.kraus@ipi.ch 
 
Alexander PFISTER, conseiller, Institut fédéral de la propriété intellectuelle (IPI), Berne 
alexander.pfister@ipi.ch 
 
 
THAÏLANDE/THAILAND 
 
Vaowdao DAMRONGPHOL (Mrs.), Head, Legal Group, Legal Office, Department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DIP), Ministry of Commerce, Nonthaburi 
vaowdao@hotmail.com 
 
 
TOGO 
 
Essohanam PETCHEZI, First Secretary, Permanent Mission, Geneva 
 
 
TURQUIE/TURKEY 
 
Ahmet Alkan DIMBILOĞLU, Trademark Examiner, Turkish Patent Institute (TPI), Ankara 
alkandmblg@gmail.com 
 
Günseli GÜVEN (Ms.), Legal Counsellor, Permanent Mission, Geneva 
gunseli.guven@mfa.gov.tr 
 
 
UKRAINE 
 
Iryna VASYLENKO (Ms.), Deputy Director, Legal Provision, State Enterprise “Ukrainian 
Industrial Property Institute”, State Intellectual Property Service of Ukraine (SIPS), Kyiv 
 
 
VENEZUELA (RÉPUBLIQUE BOLIVARIENNE DU)/VENEZUELA (BOLIVARIAN REPUBLIC OF) 
 
Osvaldo REQUES OLIVEROS, Primer Secretario, Misión Permanente, Ginebra 
osvaldo.reques@ties.itu.int 
 
 
YÉMEN/YEMEN 
 
Abdu Abdullah ALHUDHAIFI, Director General, Industrial Property Office, General Department 
for Intellectual Property Protection, Ministry of Industry and Trade, Sana’a 
 
Hussein AL-ASHWAL, Third Secretary, Permanent Mission, Geneva 
mission.yemen@ties.itu.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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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IMBABWE 
 
Rhoda Tafadzwa NGARANDE (Ms.), Counsellor, Permanent Mission, Geneva 
 
 
UNION EUROPÉENNE∗/EUROPEAN UNION∗ 
 
Oliver HALL-ALLEN, Head, Industrial Property or Copyright Office, Directorate General for the 
Internal Market and Services, European Commission, Brussels 
 
Julio LAPORTA INSA, Policy Officer, Office for Harmonization in the Internal Market (Trade 
Marks and Designs) (OHIM), Alicante 
 
Jakub PINKOWSKI, Policy Officer, Designs Office, Office for Harmonization in the Internal 
Market (Trade Marks and Designs) (OHIM), Alicante 
 
Michael PRIOR, Policy Officer, Industrial Property, Directorate General for the Internal Market 
and Services, European Commission, Brussels 
 
Andreas KECHAGIAS, Intern, Directorate General for the Internal Market and Services, 
European Commission, Brussels 
 
 
 
 
II. ORGANISATIONS INTERNATIONALES INTERGOUVERNEMENTALES/ 

INTERNATIONAL INTER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OFFICE BENELUX DE LA PROPRIÉTÉ INTELLECTUELLE (OBPI)/BENELUX 
ORGANIZATION FOR INTELLECTUAL PROPERTY (BOIP) 
 
Camille JANSSEN, juriste au Département des affaires juridiques, La Haye 
cjanssen@boip.int 
 
ORGANISATION MONDIALE DU COMMERCE (OMC)/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WTO) 
 
Wolf MEIER-EWERT, Counsellor, Intellectual Property Division, Geneva 
 
ORGANISATION RÉGIONALE AFRICAINE DE LA PROPRIÉTÉ INTELLECTUELLE (ARIPO)/ 
AFRICAN REGIONAL INTELLECTUAL PROPERTY ORGANIZATION (ARIPO) 
 
Kujo Elias McDAVE, Legal Counsel, Harare 
mcdaveap@yahoo.com 
 

                                                
∗  Sur une décision du Comité permanent, les Communautés européennes ont obtenu le statut de membre sans 
droit de vote. 
∗  Based on a decision of the Standing Committee, the European Communities were accorded member status 
without a right to vo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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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ON AFRICAINE (UA)/AFRICAN UNION (AU) 
 
Georges Remi NAMEKONG, Minister Counsellor, Geneva 
 
 
 
 
III. ORGANISATIONS INTERNATIONALES NON GOUVERNEMENTALES/ 
 INTERNATIONAL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Association américaine du droit de la propriété intellectuelle (AIPLA)/American Intellectual 
Property Law Association (AIPLA) 
Richard STOCKTON, Observer, Chicago 
rstockton@bannerwitcoff.com 
 
Association française des praticiens du droit des marques et modèles (APRAM) 
Stéphanie DI PALMA (Ms.), juriste, Genève 
s.dipalma@chanelsarl.ch 
 
Association internationale pour la protection de la propriété intellectuelle (AIPPI)/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he Protection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AIPPI) 
Giulio SIRONI, Chair, Zürich 
 
Association internationale pour les marques (INTA)/International Trademark Association (INTA) 
Bruno MACHADO, Geneva Representative, Rolle 
bruno.machado@bluewin.ch 
 
Association japonaise des conseils en brevets (JPAA)/Japan Patent Attorneys 
Association (JPAA) 
Jiro MATSUDA, Patent Attorney, Tokyo 
Chikako MORI (Ms.), Member, Tokyo 
Shigeo TASHIRO, Member, Tokyo 
 
Association Romande de la Propriété Intellectuelle (AROPI) 
Marc-Christian PERRONNET, trésorier, Genève 
 
Centre d'études internationales de la propriété intellectuelle (CEIPI)/Centre for International 
Intellectual Property Studies (CEIPI) 
François CURCHOD, chargé de mission, Genolier 
francois.curchod@vtxnet.ch 
 
Fédération internationale des conseils en propriété intellectuelle (FICPI)/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Attorneys (FICPI) 
Robert WATSON, Chair, Design Study Group, London 
robert.watson@ficpi.org 
 
MARQUES (Association européenne des propriétaires de marques de commerce)/MARQUES 
(European Association of Trade Mark Owners) 
Sébastien VITALI, Legal Counsel, Geographical Indications Team, Vevey 
sebastienugo.vitali@nestle.com 
 
Organisation pour un réseau international des indications géographiques (oriGIn)/Organization 
for an International Geographical Indications Network (oriGIn) 
Massimo VITTORI, Executive Director, Genev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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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BUREAU/OFFICERS 

 
Président/Chair:  Adil El MALIKI (Maroc/Morocco) 
 
 
Vice-présidents/Vice-chairs: Imre GONDA (Hongrie/Hungary) 

Günseli GÜVEN (Mme/Ms.) (Turquie/Turkey) 
 
 
Secrétaire/Secretary: Marcus HÖPPERGER (OMPI/WIP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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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SECRÉTARIAT DE L’ORGANISATION MONDIALE DE LA PROPRIÉTÉ 
 INTELLECTUELLE (OMPI)/SECRETARIAT OF THE WORLD INTELLECTUAL
 PROPERTY ORGANIZATION (WIPO) 
 
Francis GURRY, directeur général/Director General 
 
WANG Binying (Mme/Ms.), vice-directrice générale/Deputy Director General 
 
Marcus HÖPPERGER, directeur de la Division du droit et des services consultatifs en matière 
de législation, Secteur des marques et des dessins et modèles/Director, Law and Legislative 
Advice Division, Brands and Designs Sector 
 
Martha PARRA FRIEDLI (Mme/Ms.), chef de la Section du droit des marques, Division du droit 
et des services consultatifs en matière de législation, Secteur des marques et des dessins et 
modèles/Head, Trademark Law Section, Law and Legislative Advice Division, Brands and 
Designs Sector 
 
Marie-Paule RIZO (Mme/Ms.), chef de la Section du droit des dessins et modèles et des 
indications géographiques, Division du droit et des services consultatifs en matière de 
législation, Secteur des marques et des dessins et modèles/Head, Design and Geographical 
Indication Law Section, Law and Legislative Advice Division, Brands and Designs Sector 
 
Marina FOSCHI (Mme/Ms.), juriste à la Section du droit des dessins et modèles et des 
indications géographiques, Division du droit et des services consultatifs en matière de 
législation, Secteur des marques et des dessins et modèles/Legal Officer, Design and 
Geographical Indication Law Section, Law and Legislative Advice Division, Brands and Designs 
Sector 
 
Geneviève STEIMLE (Mme/Ms.), juriste à la Section du droit des marques, Division du droit et 
des services consultatifs en matière de législation, Secteur des marques et des dessins et 
modèles/Legal Officer, Trademark Law Section, Law and Legislative Advice Division, Brands 
and Designs Sector 
 
Nathalie FRIGANT (Mme/Ms.), juriste adjointe à la Section du droit des dessins et modèles et 
des indications géographiques, Division du droit et des services consultatifs en matière de 
législation, Secteur des marques et des dessins et modèles/Assistant Legal Officer, Design and 
Geographical Indication Law Section, Law and Legislative Advice Division, Brands and Designs 
Sector 
 
Noëlle MOUTOUT (Mme/Ms.), juriste adjointe à la Section du droit des marques, Division du 
droit et des services consultatifs en matière de législation, Secteur des marques et des dessins 
et modèles/Assistant Legal Officer, Trademark Law Section, Law and Legislative Advice 
Division, Brands and Designs Sector 
 
Violeta JALBA (Mme/Ms.), juriste adjointe à la Section du droit des dessins et modèles et des 
indications géographiques, Division du droit et des services consultatifs en matière de 
législation, Secteur des marques et des dessins et modèles/Assistant Legal Officer, Design and 
Geographical Indication Law Section, Law and Legislative Advice Division, Brands and Designs 
Sec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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